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16號

原      告  林宜佩  

            謝寬明  

            賴昭勳（原名賴沼勳）

0000000000000000

            方湘雯  

            石守嚴  

            黃啓洲  

            廖明山  

            陳祈方  

            黃建佳  

            張麗淑  

            賴增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李佳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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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就原告黃建佳對於

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之聲明部

分，係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新臺幣（下

同）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13,132元（本院卷㈠第12

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

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原告黃建佳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之懲罰性賠償金請求金額為5,176元

（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卷㈢第187頁、第295頁），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林宜佩等11人（下合稱原告）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在

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元大投信公司）經營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

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109年間新冠疫情

嚴重，原油現貨及期貨市價大跌，造成系爭基金淨值大幅下

滑，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日達下市標準，109年11月3日下

市，並於同年12月1日清算，致原告分別受有如附表一「投

資過程及損失金額」欄所示之損失金額。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四大風險揭露義務部分：系爭基金之特殊重大風險即下市風

險、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負油價風險、僅限單日報酬投

資人等四大風險，甚為重要且影響原告投資決策，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期貨交易法第

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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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令及

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應主動提供系

爭基金之完整風險預告書，確保充分揭露各項特殊風險，且

應載明或提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或交付公開說明書，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有最終告知原告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揭

露提示義務，惟均未履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

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下市風險部分：原告從次級市場購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起，即成為「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

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惟金管會於108年7月26日

以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下稱036號令）新增系爭

基金淨值連續3天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低於2元）應申

請下市之規定，復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

55號令（下稱155號令）將前開標準放寬為30天，036號令、

155號令新增系爭契約所無之下市風險，依期貨信託事業募

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5條第1項、

第2項、第10條第2款、第22條第1項第18款及第19款、金融

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揭露風險辦

法第5條第1款及第7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

第12款等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修改公開說明書及系爭

契約第25條之下市規定，並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及金保

法第10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方符合民法第544條及金保法

第7條第3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被告刻意隱瞞系爭基

金之下市風險，未依規定修改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並通知

原告。

　⒊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部分：系爭基金為槓桿型期貨ETF基

金，選定標的指數為「標普高盛原油日報酬正向2倍ER指

數」，原告選擇投資系爭基金之前提為系爭基金確實依照公

開說明書所載之標的指數做被動投資，若系爭基金之實際操

作有重大偏離風險預告書第6項所載「追蹤、模擬或複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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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之情事，應屬重大風險

而需事前揭露。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確有

「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2倍、追蹤誤差超

過證交所認定之合理上限」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情事，已違

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6條約

定，自屬重大風險當應於公開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揭露；惟

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只揭露系爭基金必須追蹤、模擬或複

製每日標的指數報酬率，若要偏離標的指數操作必須透過系

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4、5、6款之特殊情形方可為之，原告

與元大證券公司所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有偏

離標的指數之投資風險，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未補行告知，

自屬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⒋負油價風險部分：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下市主要原因

係所投資之西德州原油期貨於109年4月21日出現負值所致，

原告依風險預告書僅知悉買入系爭基金短期會有極大損益和

價格波動，無從得知被告所選定之標的指數竟會出現負值，

該重大風險當會影響原告之投資決策，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

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充分揭

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⒌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風險部分：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固有揭

露「僅限於當日報酬之投資人」，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

第6項僅記載「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

並無揭露系爭基金只適合短線進出之屬性，原告由風險預告

書無法得知系爭基金只適合極短線操作，違反金保法第10條

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原告

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

金；又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及第30條第3

項、第4項約定，被告應立即通知原告並召開受益人會議，

惟均未履行，致原告未能自行停損賣出減少損失，原告得依

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請求損害賠償；被告未盡善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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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得依民法第544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

　⒎爰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系爭契約第

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

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給付原告各

如附表一所示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

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原告謝寬明、方湘雯、石守嚴、

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陳祈方等7人（下稱原告謝寬明

等7人），並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以

上擇一為有利判決。

　㈢關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

　⒈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所提供之風險預告書（下稱系爭風險預告

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之四大風險，亦未依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

502169號函公布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載明提醒原告需

「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

且原告林宜佩、方湘雯、石守嚴、陳祈方、張麗淑、賴增文

等6人（下稱原告林宜佩等6人）所簽定之電子簽章版本風險

預告書，並無履行證交所之電子簽章簽署程序，漏未由專人

進行風險解說，違反金保法第9條確保合適度之義務及第10

條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

第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給付損害賠

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

求）。

　㈣並聲明：如附表二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

　⒈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並無向次級市場投資人主動交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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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說明書之義務；被告已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各法定平

台網站，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向被告索取，且

原告本為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自應知悉取得公開說

明書之方式，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被告於次

級市場亦無法觸及或知悉次級市場投資人，原告要求被告交

付公開說明書或進一步告知，於現實上無可行性。

　⒉036號令及155號令均係金管會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

條第2項第3款授權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系

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

規辦理，原告主張被告應修改契約並另行通知，於法無據；

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2項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

布重大訊息公告，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已盡告知

義務；系爭基金係依法定程序申請終止，屬系爭契約第30條

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金管會

另有規定」之情形，無須召開受益人會議。

　⒊109年4月間被告係因應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依系爭契約

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避免基

金淨值歸零；金管會裁罰書係就「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

程序違規裁罰，並非認定基金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⒋原告均為具備相當買賣槓桿或反向金融商品智識或經驗之投

資人，各原告均有多筆成交紀錄，且均有獲利之交易，足證

均係依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及交易經驗決定買賣，投資虧損係

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劇烈波動所致，與被告行為間並無相

當因果關係。退步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契

約終止時即已知悉損害，迄113年11月11日起訴，顯已逾2年

消滅時效；另本件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辯稱：　

　⒈原告林宜佩等11人均係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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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5條第11款

規定，排除商品適合度差異化審查之適用；被告已依受益憑

證買賣辦法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各原告均符合法定

條件，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無違反

金保法第9條。

　⒉系爭風險預告書係依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訂

定之範本制作，已揭示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主要風險及不

宜長期持有之屬性；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

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

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原告援引之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

釋係整合各類商品之彙整範本，其中「應詳讀公開說明書」

之文字係針對特定商品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被告

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

　⒊就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部分：金保法第9條

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並非要求

風險預告書須由專人解說；被告線上簽署系統已確保投資人

完成閱讀後始能完成簽署，難認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⒋各原告之買賣均由原告自主決定下單，且原告賴昭勳、黃啓

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

紀錄，對此類商品已有相當認識，損失與被告行為間無相當

因果關係；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

悉損害，迄本件起訴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㈢第153至157頁、第296至297頁，

因論述編排所需，酌為文字增減及調整）：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經營管理者。

　㈡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之過程：

　　⒈原告林宜佩於109年2月1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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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

43至44頁、第323頁）

　　⒉原告賴昭勳於104年3月6日、108年3月4日與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0日起透

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

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

出。（本院卷㈡第77至82頁、第324頁）

　　⒊原告謝寬明於107年7月9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

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

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

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

元。（本院卷㈡第55至56頁、第334頁）

　　⒋原告方湘雯於107年10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

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

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

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

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111至112頁、第327

頁）

　　⒌原告石守嚴於108年1月2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

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

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

（本院卷㈡第141至143頁、第328頁）

　　⒍原告黃啓洲於106年11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

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

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

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

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本院卷㈡第151

至152頁、第3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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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原告廖明山於108年6月2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

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

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

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

3元。（本院卷㈡第169至170頁、第331頁）

　　⒏原告陳祈方於108年6月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

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

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本

院卷㈡第193至194頁、第329頁）

　　⒐原告黃建佳於106年11月1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

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

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

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

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

2,443元。（本院卷㈡第219至220頁、卷㈢第143頁）

　　⒑原告張麗淑於109年3月6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

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

49至250頁、第325頁）

　　⒒原告賴增文於106年7月4日、108年10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4日起透

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

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

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73至276頁、第326頁）

　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

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

109年3月6日之單位淨資產價值就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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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達60％到淨值7.38元」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

1至255頁）

　㈣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上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

109年3月18止，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

低於2元，已達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規定條

件，將向金管會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

㈠第257至261頁）

　㈤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依據金

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系爭基金

無需立即辦理清算」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65至2

69頁）

　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4月20日發布「金管會核准於109

年9月30日前豁免系爭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一定

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7

9頁）

　㈦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19日發布「系爭基金因豁免期

將屆滿，於109年10月1日起應恢復適用平均單位淨值跌幅達

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即最近30個營業日（自8月19

日至9月30日止）之基金平均單位淨值若低於2元，將申請終

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於109年8月25日寄通知予每位受

益人重申109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本院卷㈠第289至291

頁、293頁）

　㈧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

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達金管會109年3月19日

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條件（即已

符合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

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定）

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

　㈨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同年12月1日完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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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㈩前項完成清算後，系爭基金的標的指數仍然存在，並且有報

價。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8日給付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

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

黃建佳。

　�系爭基金下市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召開受益人會議。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在109年3月間於元大投信公司官網公告被

證21即系爭基金事件原委說明。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規定，請求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

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

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

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

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

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

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

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1條之3

分別定有明文。

　⒉次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

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

第58條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

基金之公開說明書……置於其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

定之其他方式，以供查閱。」；又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

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2項第11

款規定，投資型金融商品包括「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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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

依上開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僅於募集期間或初級市場申

購時，始有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對於在次級集中市

場買賣系爭基金之原告（不爭執事項㈡），並不適用主動交

付之規定。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

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

訊觀測站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本院卷㈠第319至707頁），

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向被告索取最新公開

說明書及信託契約（本院卷㈠第211頁）；且原告投資系爭

基金，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乃具有相

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知悉取得、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方式，

堪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

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之管道，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

10條第1項所定充分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036號令、155號令增訂下市標準後，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有義務即時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並揭露新增下市風險云

云。惟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

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

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03

6號令係金管會依該款授權所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

市風險；155號令則係放寬應申請終止之門檻，由最近3個營

業日放寬為30個營業日，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

程，有利於投資人，無另行揭露之必要；又系爭契約第34條

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本院卷㈠第234頁），是原告此部分

主張，難謂有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

於公開說明書充分揭露負油價風險，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

義務云云。然查，被告辯稱西德州輕原油5月份期貨契約於1

09年4月20日出現收盤結算價為負37.63美元/桶之情形，依

系爭信託契約第16條第1項第5款之約定：「但依於期貨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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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

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發生重大政治或經濟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

危機、恐怖攻擊等不可抗力）…」（本院卷㈠第219頁），

足見負油價事件本即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非預期之事件」

之範疇，被告於系爭基金發行及存續期間，客觀上無從預見

此一前所未有之極端市場事件，自無從事前揭露等語。本院

審酌上情，認被告所辯可採；況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載明

系爭基金以2倍槓桿追蹤西德州輕原油期貨，投資人有可能

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

已就系爭基金之高風險性質為充分揭露；原告就被告於訂定

公開說明書時客觀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出現負值之可能乙

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金保法第10

條揭露義務，難認有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重大偏離標

的指數之情事，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均未揭

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辯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於法定應記載事項外，補充

載明系爭基金因匯率、費用、轉倉滑價、指數編製變更等因

素可能使基金報酬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報酬而產生追蹤偏

離，且偏離方向無法預估等語，有公開說明書在卷可憑（本

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公開說明書已就追蹤偏離風險

為揭露；原告就被告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之具體

情事，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主張被告

就偏離追蹤標的指數未為揭露，難認可採。至原告另主張被

告偏離標的指數之操作行為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

分，核屬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之義務範疇，於下

述㈡⒊論斷之。

　⒍從而，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原告另依金保法第11條

之3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該部分係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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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

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請求亦失所依附，均無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

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期貨信託公

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

之資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院卷㈠第211頁）；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

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

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

受益人已達下市條件、未即時修改契約、未召開受益人會

議，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

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所否認。經查：

　　⑴關於下市通知義務部分：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

重要事項分別設有「通知」受益人及以「公告」讓投資人

查閱等不同規定（本院卷㈠第232、233頁）。查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已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

台，發布已達終止條件之重大訊息（不爭執事項㈣，本院

卷㈠第257至261頁）；155號令係「放寬」終止標準，延

緩下市時程，並非縮減受益人權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當

時尚未修改契約，尚無須依第33條第1項以「通知」方式

為之，以公告方式為已足；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嗣後另以

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豁免期屆滿後相關事宜（兩造不

爭執㈣、本院卷㈠第293頁），堪認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

第1項、第2項履行風險揭露及告知義務，難認有違反通知

義務之情事。

　　⑵關於未召開受益人會議部分：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

規定：「終止本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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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不在此限」(本院卷㈠第230頁)；期貨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亦同。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依系

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

第3款之規定，適用155號令所定標準，向金管會申請核准

後終止系爭契約，核屬前開「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之情形，自無庸先召開受益人會議，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難認可採。

　　⑶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洵屬無據，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

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偏離標的指

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之重大偏離，違反系爭契約第16

條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構成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之違反，應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

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6月份

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1日盤中跌幅達68%），為避免系爭基

金因2倍槓桿特性導致淨值歸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

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將6月份期貨轉為遠月合

約等語（本院卷㈢第251至255頁），並有另案系爭基金經理

人曾士育之證述可參（本院卷㈡第510至518頁）；曾士育並

證述若未進行轉倉，系爭基金淨值將於109年4月即歸零破

產；至於金管會裁罰書係就被告「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

程序違規予以裁罰（本院卷㈡第363至365頁），並非認定被

告管理系爭基金之操作策略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

系爭契約第16條之規定，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復以原告並未

就被告操作確屬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乙節加以舉證以實

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難認可採。

　㈢原告可否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

項之請求，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投顧法第7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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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事業經營業務，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第3項規

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受益人或

客戶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有關原告主

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前開規定，所指下市風險未揭露、

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原告、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等

情事，業經本院於前述㈠⒉⒊、㈡⒉各節認定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主張偏離標的指數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部分，亦於前述㈠⒋論斷，均不再贅述；原告就上

開各情事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規定

之主張，難認可採。

　⒉按投顧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

為。」所謂虛偽、詐欺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積極作

為之不實陳述或誤導行為而言。查原告就投顧法第8條所為

之主張，乃指摘「未揭露風險」之情，而此業於前述㈠各節

加以論斷；此外原告並未就被告有何積極虛偽或誤導行為加

以舉證，是原告依投顧法第8條規定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⒊就民法第184條第2項有無違反：原告另主張被告違反期貨交

易法第65條第2項（第88條準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6條、第83條、第95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主張得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惟查：

　　⑴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第88條準用）規定，期

貨服務事業於投資人開戶時應告知商品性質及風險並交付

風險預告書。然查，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系

爭風險預告書係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所訂之範本提供，已載明系爭基金之主要風險特性，被告

投信公司依法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或另行告知之義務，

已如前述㈠⒉所論，難認有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之情

事。

　　⑵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期貨信託基金不得違

反其基本方針及投資範圍。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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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負油價等重大且非預期之市場情況，依系爭契約第1

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規避風險

及保障基金資產，已如前述㈠⒋所論，難認有違反第6條

之情事。

　　⑶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95條部分，有關下市程

序及受益人會議召開義務之論斷，已於前述㈡⒉各節所論

斷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不再贅述。

　　⑷原告就上開各規定，均未能舉證被告有何具體違反情事，

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為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⒋就投顧法第9條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

定：「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對於故意所致

之損害，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

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

害額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該條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違

反本法規定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查原告依投顧法第7

條、第8條所為主張，均如前揭⒈⒉所論無理由，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既無須依投顧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亦無

從依第9條請求懲罰性賠償，是此部分亦無理由。

　⒌從而，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

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

　㈣原告謝寬明等7人得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

則，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增加給付？

　⒈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

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

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

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

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

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

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

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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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

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

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固僅能依原契約之

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

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

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系爭基金之下

市條件法規架構於系爭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036號令亦已

於108年7月26日發布，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並已明文規定

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命令辦理，下市條件之法規架

構及契約約定，均非原告購買時所不能預料之事後突發情

事。又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及下市條件，亦已於系爭契約及

公開說明書中約定告知，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

之情事變更發生；155號令更係放寬終止標準，反而延緩系

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亦非造成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以，

原告謝寬明等7人主張系爭基金最後下市並非系爭契約第25

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且原油期貨歷史上從未出現負值，

故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查上開情事均已存在於原

告購買系爭基金之前或持有期間，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基

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謝寬明等7人援引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難認有據。

　㈤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及民

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元大證券公司負損害

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保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

辦法第4條規定，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就每一檔ETF進行商品

適合度事前審查云云。然查，依同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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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排除前條規

定之適用，考量此等商品標準化且透明度高，亦須符合上市

相關規範，爰予排除，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⒊查元大證券公司於各原告首次委託買賣系爭基金前，依《受

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審查各原

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原告林宜佩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

卷㈡第25至44頁）；原告謝寬明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

卷㈡第45至63頁）；原告賴昭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

有買賣00366L之槓桿反向型ETF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65至8

9頁）；原告方湘雯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91至1

12頁）；原告石守嚴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13

至143頁）；原告黃啓洲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

0632R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45至161頁）；原告廖明山

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852L之交易紀錄（本院

卷㈡第163至179頁）；原告陳祈方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

院卷㈡第181至200頁）；原告黃建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

且另有買賣00633L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本院卷㈡第2

01至229頁）；原告張麗淑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

第231至250頁）；原告賴增文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

㈡第251至276頁），是各原告均符合法定適格條件之一，且

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難認有違反金保法

第9條之情事

　⒋查元大證券公司提供予各原告之系爭風險預告書，已載明：

槓桿反向型期貨ETF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

長期持有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且明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

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

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

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

思辯明，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

失。」等語，各原告均已閱覽並簽署確認（本院卷㈡第37至

276頁）。前開風險預告書係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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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授權訂定之範本制作（本院卷㈡第277至284頁），核

與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之意旨相符，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充分說明

及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⒌原告主張系爭風險預告書未載明「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警

語云云。然查，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

所附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係為整合各類商品而設之彙整

範本，各證券商得依承辦業務種類自行增修刪減，其中「另

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訊」之文字，係針

對已有特別規範應告知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產品（如初級市

場申購之基金）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且依現行及

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

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財團法人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0年評字第1508號評議書（本院卷㈡第2

85至290頁）亦採相同見解，是原告所為上開指摘被告，難

以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時，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專人解說義務，違反金保法第9條

云云。然查，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金融服務業應

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風險預告書有無專人解說並

非本條規範之內容；況依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統之設

計，投資人須完成閱讀並下載風險預告書PDF後始能完成簽

署流程（本院卷㈢第173頁），自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

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⒎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身為有償受任人，應履行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違反民法第544條

云云。然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與原告間就次級集中市場之

委託買賣，係成立民法第576條之行紀關係，而非單純委

任，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定之價格、數量執行買賣，

所有交易均由原告自主決定，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處理

委任事務之具體過失，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所為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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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可採。

　⒏原告另主張元大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

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

云。然查，上開各規定，已於前述⒊至⒍各節論斷元大證券

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亦

難認有據。

　⒐承此，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規定盡金保法第9條、第10條

所定之適合度確認及風險揭露義務，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

第11條之3、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均難認有據；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

償，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元大證

券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請求亦

無所據。

　㈥被告並無義務違反情事，業經論述如上，縱認被告有任一義

務違反情事，各原告投資行為與損害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⒈查系爭基金之交易市場即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於109年3

月6日大跌約10.07%，於109年3月9日再度跌幅達24.59%，於

109年4月20日及21日發生歷史性負油價事件（本院卷㈠第24

9、281、283頁)，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即已

依前揭各公告管道發布重大訊息，揭示系爭基金已達終止條

件（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⒉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

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

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

查：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

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

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

　　⑴就原告知悉下市風險之客觀情形：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

已依序於109年3月9日公告淨值跌幅達60%（本院卷㈠第25

1至255頁）、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公告已達036號令終止

條件將申請下市（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於同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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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155號令放寬標準無需立即清算（本院卷㈠第265至26

9頁），上開公告均為兩造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至

㈤）。換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已明確知悉系

爭基金淨值跌幅達終止標準、已申請下市及其後續發展，

被告縱有未將下市條件載入系爭契約第25條或未依第33條

第1項另行通知之情事，均難認與原告嗣後之損失有相當

因果關係。

　　⑵就各原告知悉後之交易行為：查各原告詳細交易情形如附

表一所示。109年3月19日重大訊息公告後，原告賴昭勳、

黃啓洲、謝寬明、石守嚴、廖明山、黃建佳、賴增文均仍

持續於次級市場買入系爭基金；原告林宜佩、方湘雯、張

麗淑之最後買入日雖均早於109年3月19日公告日，然三人

均係在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已於109年3月9日大跌24.5

9%之後，仍決定繼續買入；原告陳祈方最後買入日為109

年3月19日即公告當日，其後持有至清算。以上均足見各

原告於知悉有下市風險、市場劇烈變化下，仍持續進場或

選擇繼續持有承擔風險，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

為，被告縱有義務違反，難認與各原告之損失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

　⒊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風

險完整告知義務，致原告不知悉系爭基金特殊風險而受有損

失，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

查，各原告委託元大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所有交易之價

格、數量均由各原告自主決定下單，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

示執行委託買賣，並無主動誘導或建議原告買進系爭基金之

行為；且如前揭⒉所述，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

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對市場

之判斷決定進場；又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

等人均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商品之成交紀錄，對此類

商品之特性及風險已有相當認識，是否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

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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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公司之風險預告書有原告所指之缺漏，亦難認與各

原告之投資損失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⒋是以，縱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均係

源於國際原油期貨市場之劇烈波動所致，各原告或在市場大

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

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與被告有無充分揭露特殊風險

因子，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之主張，均屬無據。

　㈦本件各原告之請求權，是否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⒈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懲罰

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金

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

第2項定有明文。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

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

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

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及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完成清算查核之公告

（本院卷㈠第305頁），並於109年12月8日給付清算分配剩

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

黃建佳（不爭執�）。本件原告遲至113年11月11日始提起

本訴（本院卷㈠第12頁）。就各原告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之時點：已於下市前自行賣出之原告林宜佩、賴昭勳、方湘

雯、張麗淑，至遲於各自賣出日（分別為109年10月12日、1

09年10月12日、109年11月9日、109年10月12日）即已知

悉；持有至清算之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

陳祈方、黃建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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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原告賴增文已於109年9月29日賣出，至遲於斯時即已

知悉。各原告知悉時點距113年11月11日起訴，均已逾2年。

另查，原告林宜佩雖曾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111年評字第2775號），然評議結果為難為有利聲請人

之認定（本院卷㈡第409頁），依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

視為時效不中斷，不影響上開認定均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⒊從而，原告就本件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之全

部請求，均已罹於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

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2年消滅時效，被告依法拒絕

給付，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投

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

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第227條之2第1項等規定，請求

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二所示

之損害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編

號

原告 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

(註)

對 被 告 元

大 投 信 公

司 主 張 之

對被告元

大投信公

司主張之

對被告元

大證券公

司主張之

對被告元

大證券公

司主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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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害 賠 償

金額

懲罰性賠

償金 

損害賠償

金額

懲罰性賠

償金

1 林宜佩 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

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

出，損失金額為9,319,684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2 賴昭勳 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

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

出，損失金額為2,471,998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3 謝寬明 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

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

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

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

5,909元，損失金額為2,423,140

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 方湘雯 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

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

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

出，損失金額為2,301,62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5 石守嚴 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

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

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

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

2,414元，損失金額為1,926,847

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6 黃啓洲 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

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

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

剩餘財產104,965元，損失金額為

1,525,166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7 廖明山 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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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

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

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

93,153元，損失金額為1,033,303

元。

8 黃建佳 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

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

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

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

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

餘財產172,443元，損失金額為74

2,642元。

480,000元 20,000元 262,642元 5,176元

9 陳祈方 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

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

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

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

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

729元，損失金額為641,541元。

480,000元 20,000元 161,541元 8,077元

10 張麗淑 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

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

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

出，損失金額為149,225元。

140,000元 9,225元 9,225元 923元

11 賴增文 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

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

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

2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6

7,103元。

60,000元 7,103元 7,103元 355元

註：投資過程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損失金額及原告對被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

金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

項次 原告訴之聲明

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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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5,176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161,541元及懲罰性賠償金8,077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2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9,225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6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7,10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7,103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55元，及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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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3 任一原告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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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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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16號
原      告  林宜佩  
            謝寬明  
            賴昭勳（原名賴沼勳）


            方湘雯  
            石守嚴  
            黃啓洲  
            廖明山  
            陳祈方  
            黃建佳  
            張麗淑  
            賴增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李佳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就原告黃建佳對於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之聲明部分，係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新臺幣（下同）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13,132元（本院卷㈠第12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原告黃建佳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之懲罰性賠償金請求金額為5,176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卷㈢第187頁、第29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林宜佩等11人（下合稱原告）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在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投信公司）經營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109年間新冠疫情嚴重，原油現貨及期貨市價大跌，造成系爭基金淨值大幅下滑，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日達下市標準，109年11月3日下市，並於同年12月1日清算，致原告分別受有如附表一「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欄所示之損失金額。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四大風險揭露義務部分：系爭基金之特殊重大風險即下市風險、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負油價風險、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等四大風險，甚為重要且影響原告投資決策，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令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應主動提供系爭基金之完整風險預告書，確保充分揭露各項特殊風險，且應載明或提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有最終告知原告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揭露提示義務，惟均未履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下市風險部分：原告從次級市場購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日起，即成為「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惟金管會於108年7月26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下稱036號令）新增系爭基金淨值連續3天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低於2元）應申請下市之規定，復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下稱155號令）將前開標準放寬為30天，036號令、155號令新增系爭契約所無之下市風險，依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5條第1項、第2項、第10條第2款、第22條第1項第18款及第19款、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揭露風險辦法第5條第1款及第7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12款等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修改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第25條之下市規定，並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及金保法第10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方符合民法第544條及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被告刻意隱瞞系爭基金之下市風險，未依規定修改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並通知原告。
　⒊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部分：系爭基金為槓桿型期貨ETF基金，選定標的指數為「標普高盛原油日報酬正向2倍ER指數」，原告選擇投資系爭基金之前提為系爭基金確實依照公開說明書所載之標的指數做被動投資，若系爭基金之實際操作有重大偏離風險預告書第6項所載「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之情事，應屬重大風險而需事前揭露。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確有「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2倍、追蹤誤差超過證交所認定之合理上限」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情事，已違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自屬重大風險當應於公開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揭露；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只揭露系爭基金必須追蹤、模擬或複製每日標的指數報酬率，若要偏離標的指數操作必須透過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4、5、6款之特殊情形方可為之，原告與元大證券公司所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有偏離標的指數之投資風險，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未補行告知，自屬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⒋負油價風險部分：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下市主要原因係所投資之西德州原油期貨於109年4月21日出現負值所致，原告依風險預告書僅知悉買入系爭基金短期會有極大損益和價格波動，無從得知被告所選定之標的指數竟會出現負值，該重大風險當會影響原告之投資決策，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充分揭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⒌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風險部分：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固有揭露「僅限於當日報酬之投資人」，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第6項僅記載「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並無揭露系爭基金只適合短線進出之屬性，原告由風險預告書無法得知系爭基金只適合極短線操作，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又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及第30條第3項、第4項約定，被告應立即通知原告並召開受益人會議，惟均未履行，致原告未能自行停損賣出減少損失，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請求損害賠償；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得依民法第544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
　⒎爰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原告謝寬明、方湘雯、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陳祈方等7人（下稱原告謝寬明等7人），並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以上擇一為有利判決。
　㈢關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
　⒈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所提供之風險預告書（下稱系爭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之四大風險，亦未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公布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載明提醒原告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且原告林宜佩、方湘雯、石守嚴、陳祈方、張麗淑、賴增文等6人（下稱原告林宜佩等6人）所簽定之電子簽章版本風險預告書，並無履行證交所之電子簽章簽署程序，漏未由專人進行風險解說，違反金保法第9條確保合適度之義務及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
　㈣並聲明：如附表二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
　⒈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並無向次級市場投資人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被告已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各法定平台網站，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向被告索取，且原告本為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自應知悉取得公開說明書之方式，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被告於次級市場亦無法觸及或知悉次級市場投資人，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公開說明書或進一步告知，於現實上無可行性。
　⒉036號令及155號令均係金管會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授權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辦理，原告主張被告應修改契約並另行通知，於法無據；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2項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布重大訊息公告，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已盡告知義務；系爭基金係依法定程序申請終止，屬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金管會另有規定」之情形，無須召開受益人會議。
　⒊109年4月間被告係因應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避免基金淨值歸零；金管會裁罰書係就「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序違規裁罰，並非認定基金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⒋原告均為具備相當買賣槓桿或反向金融商品智識或經驗之投資人，各原告均有多筆成交紀錄，且均有獲利之交易，足證均係依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及交易經驗決定買賣，投資虧損係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劇烈波動所致，與被告行為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退步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契約終止時即已知悉損害，迄113年11月11日起訴，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另本件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辯稱：　
　⒈原告林宜佩等11人均係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排除商品適合度差異化審查之適用；被告已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各原告均符合法定條件，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
　⒉系爭風險預告書係依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訂定之範本制作，已揭示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主要風險及不宜長期持有之屬性；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原告援引之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係整合各類商品之彙整範本，其中「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文字係針對特定商品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
　⒊就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部分：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並非要求風險預告書須由專人解說；被告線上簽署系統已確保投資人完成閱讀後始能完成簽署，難認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⒋各原告之買賣均由原告自主決定下單，且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已有相當認識，損失與被告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損害，迄本件起訴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㈢第153至157頁、第296至297頁，因論述編排所需，酌為文字增減及調整）：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經營管理者。
　㈡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之過程：
　　⒈原告林宜佩於109年2月1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43至44頁、第323頁）
　　⒉原告賴昭勳於104年3月6日、108年3月4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77至82頁、第324頁）
　　⒊原告謝寬明於107年7月9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本院卷㈡第55至56頁、第334頁）
　　⒋原告方湘雯於107年10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111至112頁、第327頁）
　　⒌原告石守嚴於108年1月2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本院卷㈡第141至143頁、第328頁）
　　⒍原告黃啓洲於106年11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本院卷㈡第151至152頁、第332頁）
　　⒎原告廖明山於108年6月2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本院卷㈡第169至170頁、第331頁）
　　⒏原告陳祈方於108年6月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本院卷㈡第193至194頁、第329頁）
　　⒐原告黃建佳於106年11月1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本院卷㈡第219至220頁、卷㈢第143頁）
　　⒑原告張麗淑於109年3月6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49至250頁、第325頁）
　　⒒原告賴增文於106年7月4日、108年10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73至276頁、第326頁）
　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6日之單位淨資產價值就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60％到淨值7.38元」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1至255頁）
　㈣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上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8止，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低於2元，已達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規定條件，將向金管會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㈤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依據金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系爭基金無需立即辦理清算」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
　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4月20日發布「金管會核准於109年9月30日前豁免系爭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79頁）
　㈦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19日發布「系爭基金因豁免期將屆滿，於109年10月1日起應恢復適用平均單位淨值跌幅達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即最近30個營業日（自8月19日至9月30日止）之基金平均單位淨值若低於2元，將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於109年8月25日寄通知予每位受益人重申109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本院卷㈠第289至291頁、293頁）
　㈧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達金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條件（即已符合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
　㈨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同年12月1日完成清算。
　㈩前項完成清算後，系爭基金的標的指數仍然存在，並且有報價。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8日給付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
　系爭基金下市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召開受益人會議。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在109年3月間於元大投信公司官網公告被證21即系爭基金事件原委說明。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1條之3分別定有明文。
　⒉次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第58條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置於其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供查閱。」；又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2項第11款規定，投資型金融商品包括「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依上開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僅於募集期間或初級市場申購時，始有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對於在次級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之原告（不爭執事項㈡），並不適用主動交付之規定。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本院卷㈠第319至707頁），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向被告索取最新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約（本院卷㈠第211頁）；且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乃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知悉取得、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方式，堪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之管道，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定充分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036號令、155號令增訂下市標準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義務即時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並揭露新增下市風險云云。惟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036號令係金管會依該款授權所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155號令則係放寬應申請終止之門檻，由最近3個營業日放寬為30個營業日，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有利於投資人，無另行揭露之必要；又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本院卷㈠第234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充分揭露負油價風險，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辯稱西德州輕原油5月份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0日出現收盤結算價為負37.63美元/桶之情形，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6條第1項第5款之約定：「但依於期貨信託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發生重大政治或經濟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等不可抗力）…」（本院卷㈠第219頁），足見負油價事件本即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非預期之事件」之範疇，被告於系爭基金發行及存續期間，客觀上無從預見此一前所未有之極端市場事件，自無從事前揭露等語。本院審酌上情，認被告所辯可採；況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載明系爭基金以2倍槓桿追蹤西德州輕原油期貨，投資人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已就系爭基金之高風險性質為充分揭露；原告就被告於訂定公開說明書時客觀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出現負值之可能乙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難認有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之情事，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均未揭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於法定應記載事項外，補充載明系爭基金因匯率、費用、轉倉滑價、指數編製變更等因素可能使基金報酬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報酬而產生追蹤偏離，且偏離方向無法預估等語，有公開說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公開說明書已就追蹤偏離風險為揭露；原告就被告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之具體情事，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主張被告就偏離追蹤標的指數未為揭露，難認可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偏離標的指數之操作行為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核屬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之義務範疇，於下述㈡⒊論斷之。
　⒍從而，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原告另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該部分係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請求亦失所依附，均無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㈠第211頁）；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受益人已達下市條件、未即時修改契約、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所否認。經查：
　　⑴關於下市通知義務部分：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要事項分別設有「通知」受益人及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等不同規定（本院卷㈠第232、233頁）。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布已達終止條件之重大訊息（不爭執事項㈣，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155號令係「放寬」終止標準，延緩下市時程，並非縮減受益人權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當時尚未修改契約，尚無須依第33條第1項以「通知」方式為之，以公告方式為已足；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嗣後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豁免期屆滿後相關事宜（兩造不爭執㈣、本院卷㈠第293頁），堪認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履行風險揭露及告知義務，難認有違反通知義務之情事。
　　⑵關於未召開受益人會議部分：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規定：「終止本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院卷㈠第230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亦同。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依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適用155號令所定標準，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終止系爭契約，核屬前開「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之情形，自無庸先召開受益人會議，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
　　⑶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洵屬無據，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之重大偏離，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構成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違反，應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6月份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1日盤中跌幅達68%），為避免系爭基金因2倍槓桿特性導致淨值歸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將6月份期貨轉為遠月合約等語（本院卷㈢第251至255頁），並有另案系爭基金經理人曾士育之證述可參（本院卷㈡第510至518頁）；曾士育並證述若未進行轉倉，系爭基金淨值將於109年4月即歸零破產；至於金管會裁罰書係就被告「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序違規予以裁罰（本院卷㈡第363至365頁），並非認定被告管理系爭基金之操作策略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系爭契約第16條之規定，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復以原告並未就被告操作確屬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乙節加以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難認可採。
　㈢原告可否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投顧法第7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業務，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第3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受益人或客戶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前開規定，所指下市風險未揭露、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原告、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等情事，業經本院於前述㈠⒉⒊、㈡⒉各節認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主張偏離標的指數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亦於前述㈠⒋論斷，均不再贅述；原告就上開各情事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規定之主張，難認可採。
　⒉按投顧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所謂虛偽、詐欺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積極作為之不實陳述或誤導行為而言。查原告就投顧法第8條所為之主張，乃指摘「未揭露風險」之情，而此業於前述㈠各節加以論斷；此外原告並未就被告有何積極虛偽或誤導行為加以舉證，是原告依投顧法第8條規定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⒊就民法第184條第2項有無違反：原告另主張被告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2項（第88條準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第83條、第95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主張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惟查：
　　⑴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第88條準用）規定，期貨服務事業於投資人開戶時應告知商品性質及風險並交付風險預告書。然查，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系爭風險預告書係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訂之範本提供，已載明系爭基金之主要風險特性，被告投信公司依法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或另行告知之義務，已如前述㈠⒉所論，難認有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之情事。
　　⑵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期貨信託基金不得違反其基本方針及投資範圍。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月負油價等重大且非預期之市場情況，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規避風險及保障基金資產，已如前述㈠⒋所論，難認有違反第6條之情事。
　　⑶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95條部分，有關下市程序及受益人會議召開義務之論斷，已於前述㈡⒉各節所論斷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不再贅述。
　　⑷原告就上開各規定，均未能舉證被告有何具體違反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為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⒋就投顧法第9條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該條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違反本法規定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查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所為主張，均如前揭⒈⒉所論無理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投顧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亦無從依第9條請求懲罰性賠償，是此部分亦無理由。
　⒌從而，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
　㈣原告謝寬明等7人得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增加給付？
　⒈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系爭基金之下市條件法規架構於系爭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036號令亦已於108年7月26日發布，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並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命令辦理，下市條件之法規架構及契約約定，均非原告購買時所不能預料之事後突發情事。又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及下市條件，亦已於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中約定告知，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155號令更係放寬終止標準，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亦非造成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以，原告謝寬明等7人主張系爭基金最後下市並非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且原油期貨歷史上從未出現負值，故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查上開情事均已存在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之前或持有期間，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謝寬明等7人援引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難認有據。
　㈤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元大證券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保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4條規定，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就每一檔ETF進行商品適合度事前審查云云。然查，依同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排除前條規定之適用，考量此等商品標準化且透明度高，亦須符合上市相關規範，爰予排除，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⒊查元大證券公司於各原告首次委託買賣系爭基金前，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原告林宜佩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至44頁）；原告謝寬明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45至63頁）；原告賴昭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366L之槓桿反向型ETF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65至89頁）；原告方湘雯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91至112頁）；原告石守嚴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13至143頁）；原告黃啓洲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2R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45至161頁）；原告廖明山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852L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63至179頁）；原告陳祈方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81至200頁）；原告黃建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3L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本院卷㈡第201至229頁）；原告張麗淑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31至250頁）；原告賴增文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1至276頁），是各原告均符合法定適格條件之一，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9條之情事
　⒋查元大證券公司提供予各原告之系爭風險預告書，已載明：槓桿反向型期貨ETF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且明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辯明，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語，各原告均已閱覽並簽署確認（本院卷㈡第37至276頁）。前開風險預告書係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範本制作（本院卷㈡第277至284頁），核與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之意旨相符，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充分說明及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⒌原告主張系爭風險預告書未載明「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警語云云。然查，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所附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係為整合各類商品而設之彙整範本，各證券商得依承辦業務種類自行增修刪減，其中「另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訊」之文字，係針對已有特別規範應告知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產品（如初級市場申購之基金）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且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0年評字第1508號評議書（本院卷㈡第285至290頁）亦採相同見解，是原告所為上開指摘被告，難以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專人解說義務，違反金保法第9條云云。然查，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金融服務業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風險預告書有無專人解說並非本條規範之內容；況依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統之設計，投資人須完成閱讀並下載風險預告書PDF後始能完成簽署流程（本院卷㈢第173頁），自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⒎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身為有償受任人，應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違反民法第544條云云。然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與原告間就次級集中市場之委託買賣，係成立民法第576條之行紀關係，而非單純委任，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定之價格、數量執行買賣，所有交易均由原告自主決定，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處理委任事務之具體過失，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所為之主張，難認可採。
　⒏原告另主張元大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然查，上開各規定，已於前述⒊至⒍各節論斷元大證券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亦難認有據。
　⒐承此，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規定盡金保法第9條、第10條所定之適合度確認及風險揭露義務，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難認有據；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償，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元大證券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㈥被告並無義務違反情事，業經論述如上，縱認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投資行為與損害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⒈查系爭基金之交易市場即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於109年3月6日大跌約10.07%，於109年3月9日再度跌幅達24.59%，於109年4月20日及21日發生歷史性負油價事件（本院卷㈠第249、281、283頁)，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即已依前揭各公告管道發布重大訊息，揭示系爭基金已達終止條件（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⒉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
　　⑴就原告知悉下市風險之客觀情形：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序於109年3月9日公告淨值跌幅達60%（本院卷㈠第251至255頁）、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公告已達036號令終止條件將申請下市（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於同日下午公告155號令放寬標準無需立即清算（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上開公告均為兩造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至㈤）。換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已明確知悉系爭基金淨值跌幅達終止標準、已申請下市及其後續發展，被告縱有未將下市條件載入系爭契約第25條或未依第33條第1項另行通知之情事，均難認與原告嗣後之損失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就各原告知悉後之交易行為：查各原告詳細交易情形如附表一所示。109年3月19日重大訊息公告後，原告賴昭勳、黃啓洲、謝寬明、石守嚴、廖明山、黃建佳、賴增文均仍持續於次級市場買入系爭基金；原告林宜佩、方湘雯、張麗淑之最後買入日雖均早於109年3月19日公告日，然三人均係在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已於109年3月9日大跌24.59%之後，仍決定繼續買入；原告陳祈方最後買入日為109年3月19日即公告當日，其後持有至清算。以上均足見各原告於知悉有下市風險、市場劇烈變化下，仍持續進場或選擇繼續持有承擔風險，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被告縱有義務違反，難認與各原告之損失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義務，致原告不知悉系爭基金特殊風險而受有損失，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各原告委託元大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所有交易之價格、數量均由各原告自主決定下單，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示執行委託買賣，並無主動誘導或建議原告買進系爭基金之行為；且如前揭⒉所述，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對市場之判斷決定進場；又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均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商品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之特性及風險已有相當認識，是否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縱元大證券公司之風險預告書有原告所指之缺漏，亦難認與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⒋是以，縱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均係源於國際原油期貨市場之劇烈波動所致，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與被告有無充分揭露特殊風險因子，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之主張，均屬無據。
　㈦本件各原告之請求權，是否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⒈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完成清算查核之公告（本院卷㈠第305頁），並於109年12月8日給付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不爭執）。本件原告遲至113年11月11日始提起本訴（本院卷㈠第12頁）。就各原告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已於下市前自行賣出之原告林宜佩、賴昭勳、方湘雯、張麗淑，至遲於各自賣出日（分別為109年10月12日、109年10月12日、109年11月9日、109年10月12日）即已知悉；持有至清算之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原告賴增文已於109年9月29日賣出，至遲於斯時即已知悉。各原告知悉時點距113年11月11日起訴，均已逾2年。另查，原告林宜佩雖曾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111年評字第2775號），然評議結果為難為有利聲請人之認定（本院卷㈡第409頁），依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視為時效不中斷，不影響上開認定均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⒊從而，原告就本件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之全部請求，均已罹於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2年消滅時效，被告依法拒絕給付，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第227條之2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損害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編號

		原告

		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
(註)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1

		林宜佩

		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9,319,684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2

		賴昭勳

		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471,998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3

		謝寬明

		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損失金額為2,423,14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

		方湘雯

		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301,62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5

		石守嚴

		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損失金額為1,926,84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6

		黃啓洲

		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損失金額為1,525,166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7

		廖明山

		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損失金額為1,033,303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8

		黃建佳

		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損失金額為742,642元。

		480,000元

		20,000元

		262,642元

		5,176元



		9

		陳祈方

		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損失金額為641,541元。

		480,000元

		20,000元

		161,541元

		8,077元



		10

		張麗淑

		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149,225元。

		140,000元

		9,225元

		9,225元

		923元



		11

		賴增文

		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67,103元。

		60,000元

		7,103元

		7,103元

		355元



		註：投資過程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損失金額及原告對被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

		


		


		


		


		


		










附表二：
		項次

		原告訴之聲明



		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5,1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161,541元及懲罰性賠償金8,0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9,225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6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7,1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7,103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3

		任一原告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16號

原      告  林宜佩  

            謝寬明  

            賴昭勳（原名賴沼勳）



            方湘雯  

            石守嚴  

            黃啓洲  

            廖明山  

            陳祈方  

            黃建佳  

            張麗淑  

            賴增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李佳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就原告黃建佳對於

    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之聲明部

    分，係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新臺幣（下

    同）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13,132元（本院卷㈠第12頁）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

    之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原告黃建佳對被告元

    大證券公司之懲罰性賠償金請求金額為5,176元（本院卷㈡第

    305至306頁、卷㈢第187頁、第29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林宜佩等11人（下合稱原告）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在

    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元大投信公司）經營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

    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109年間新冠疫情

    嚴重，原油現貨及期貨市價大跌，造成系爭基金淨值大幅下

    滑，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日達下市標準，109年11月3日下

    市，並於同年12月1日清算，致原告分別受有如附表一「投

    資過程及損失金額」欄所示之損失金額。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四大風險揭露義務部分：系爭基金之特殊重大風險即下市風

    險、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負油價風險、僅限單日報酬投

    資人等四大風險，甚為重要且影響原告投資決策，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期貨交易法第

    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

    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令及

    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應主動提供系

    爭基金之完整風險預告書，確保充分揭露各項特殊風險，且

    應載明或提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或交付公開說明書，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有最終告知原告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揭

    露提示義務，惟均未履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

    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下市風險部分：原告從次級市場購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起，即成為「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

    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惟金管會於108年7月26日

    以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下稱036號令）新增系爭

    基金淨值連續3天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低於2元）應申

    請下市之規定，復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

    55號令（下稱155號令）將前開標準放寬為30天，036號令、

    155號令新增系爭契約所無之下市風險，依期貨信託事業募

    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5條第1項、

    第2項、第10條第2款、第22條第1項第18款及第19款、金融

    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揭露風險辦

    法第5條第1款及第7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

    第12款等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修改公開說明書及系爭

    契約第25條之下市規定，並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及金保

    法第10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方符合民法第544條及金保法

    第7條第3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被告刻意隱瞞系爭基

    金之下市風險，未依規定修改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並通知

    原告。

　⒊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部分：系爭基金為槓桿型期貨ETF基金

    ，選定標的指數為「標普高盛原油日報酬正向2倍ER指數」

    ，原告選擇投資系爭基金之前提為系爭基金確實依照公開說

    明書所載之標的指數做被動投資，若系爭基金之實際操作有

    重大偏離風險預告書第6項所載「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

    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之情事，應屬重大風險而需

    事前揭露。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確有「偏離

    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2倍、追蹤誤差超過證交

    所認定之合理上限」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情事，已違反期貨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自屬

    重大風險當應於公開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揭露；惟系爭基金

    之風險預告書只揭露系爭基金必須追蹤、模擬或複製每日標

    的指數報酬率，若要偏離標的指數操作必須透過系爭契約第

    16條第1項第4、5、6款之特殊情形方可為之，原告與元大證

    券公司所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有偏離標的指

    數之投資風險，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未補行告知，自屬違反

    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⒋負油價風險部分：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下市主要原因係

    所投資之西德州原油期貨於109年4月21日出現負值所致，原

    告依風險預告書僅知悉買入系爭基金短期會有極大損益和價

    格波動，無從得知被告所選定之標的指數竟會出現負值，該

    重大風險當會影響原告之投資決策，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

    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充分揭露

    ，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⒌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風險部分：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固有揭

    露「僅限於當日報酬之投資人」，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

    第6項僅記載「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

    並無揭露系爭基金只適合短線進出之屬性，原告由風險預告

    書無法得知系爭基金只適合極短線操作，違反金保法第10條

    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原告

    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

    金；又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及第30條第3項

    、第4項約定，被告應立即通知原告並召開受益人會議，惟

    均未履行，致原告未能自行停損賣出減少損失，原告得依系

    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請求損害賠償；被告未盡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原告亦得依民法第544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下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

　⒎爰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系爭契約第1

    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給付原告各如

    附表一所示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

    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原告謝寬明、方湘雯、石守嚴、

    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陳祈方等7人（下稱原告謝寬明

    等7人），並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以

    上擇一為有利判決。

　㈢關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

　⒈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所提供之風險預告書（下稱系爭風險預告

    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之四大風險，亦未依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

    502169號函公布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載明提醒原告需

    「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

    且原告林宜佩、方湘雯、石守嚴、陳祈方、張麗淑、賴增文

    等6人（下稱原告林宜佩等6人）所簽定之電子簽章版本風險

    預告書，並無履行證交所之電子簽章簽署程序，漏未由專人

    進行風險解說，違反金保法第9條確保合適度之義務及第10

    條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

    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給付損害賠償

    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

    。

　㈣並聲明：如附表二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

　⒈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並無向次級市場投資人主動交付公

    開說明書之義務；被告已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各法定平

    台網站，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向被告索取，且

    原告本為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自應知悉取得公開說

    明書之方式，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被告於次

    級市場亦無法觸及或知悉次級市場投資人，原告要求被告交

    付公開說明書或進一步告知，於現實上無可行性。

　⒉036號令及155號令均係金管會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

    條第2項第3款授權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系

    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

    規辦理，原告主張被告應修改契約並另行通知，於法無據；

    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2項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

    布重大訊息公告，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已盡告知

    義務；系爭基金係依法定程序申請終止，屬系爭契約第30條

    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金管會

    另有規定」之情形，無須召開受益人會議。

　⒊109年4月間被告係因應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依系爭契約

    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避免基

    金淨值歸零；金管會裁罰書係就「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

    程序違規裁罰，並非認定基金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⒋原告均為具備相當買賣槓桿或反向金融商品智識或經驗之投

    資人，各原告均有多筆成交紀錄，且均有獲利之交易，足證

    均係依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及交易經驗決定買賣，投資虧損係

    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劇烈波動所致，與被告行為間並無相

    當因果關係。退步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契

    約終止時即已知悉損害，迄113年11月11日起訴，顯已逾2年

    消滅時效；另本件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辯稱：　

　⒈原告林宜佩等11人均係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金融服

    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5條第11款

    規定，排除商品適合度差異化審查之適用；被告已依受益憑

    證買賣辦法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各原告均符合法定

    條件，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無違反

    金保法第9條。

　⒉系爭風險預告書係依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訂

    定之範本制作，已揭示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主要風險及不

    宜長期持有之屬性；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

    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

    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原告援引之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

    釋係整合各類商品之彙整範本，其中「應詳讀公開說明書」

    之文字係針對特定商品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被告

    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

　⒊就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部分：金保法第9條

    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並非要求

    風險預告書須由專人解說；被告線上簽署系統已確保投資人

    完成閱讀後始能完成簽署，難認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⒋各原告之買賣均由原告自主決定下單，且原告賴昭勳、黃啓

    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

    紀錄，對此類商品已有相當認識，損失與被告行為間無相當

    因果關係；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

    悉損害，迄本件起訴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㈢第153至157頁、第296至297頁，

    因論述編排所需，酌為文字增減及調整）：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經營管理者。

　㈡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之過程：

　　⒈原告林宜佩於109年2月1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

      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4

      3至44頁、第323頁）

　　⒉原告賴昭勳於104年3月6日、108年3月4日與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0日起透

      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

      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

      。（本院卷㈡第77至82頁、第324頁）

　　⒊原告謝寬明於107年7月9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

      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

      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

      。（本院卷㈡第55至56頁、第334頁）

　　⒋原告方湘雯於107年10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

      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

      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111至112頁、第327頁

      ）

　　⒌原告石守嚴於108年1月2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

      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

      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

      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

      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

      （本院卷㈡第141至143頁、第328頁）

　　⒍原告黃啓洲於106年11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

      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

      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

      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本院卷㈡第151至1

      52頁、第332頁）

　　⒎原告廖明山於108年6月2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

      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

      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

      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

      3元。（本院卷㈡第169至170頁、第331頁）

　　⒏原告陳祈方於108年6月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

      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

      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

      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

      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本院

      卷㈡第193至194頁、第329頁）

　　⒐原告黃建佳於106年11月1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

      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

      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

      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

      443元。（本院卷㈡第219至220頁、卷㈢第143頁）

　　⒑原告張麗淑於109年3月6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

      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

      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

      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49

      至250頁、第325頁）

　　⒒原告賴增文於106年7月4日、108年10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

      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4日起透

      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

      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

      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73至276頁、第326頁）

　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

    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

    9年3月6日之單位淨資產價值就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

    達60％到淨值7.38元」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1至2

    55頁）

　㈣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上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

    109年3月18止，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

    低於2元，已達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規定條

    件，將向金管會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

    ㈠第257至261頁）

　㈤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依據金管

    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系爭基金無

    需立即辦理清算」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65至269

    頁）

　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4月20日發布「金管會核准於109年

    9月30日前豁免系爭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一定比

    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79頁

    ）

　㈦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19日發布「系爭基金因豁免期

    將屆滿，於109年10月1日起應恢復適用平均單位淨值跌幅達

    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即最近30個營業日（自8月19

    日至9月30日止）之基金平均單位淨值若低於2元，將申請終

    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於109年8月25日寄通知予每位受

    益人重申109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本院卷㈠第289至291

    頁、293頁）

　㈧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

    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達金管會109年3月19日

    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條件（即已

    符合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

    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定）

    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

　㈨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同年12月1日完成清算

    。

　㈩前項完成清算後，系爭基金的標的指數仍然存在，並且有報

    價。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8日給付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

    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

    黃建佳。

　系爭基金下市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召開受益人會議。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在109年3月間於元大投信公司官網公告被

    證21即系爭基金事件原委說明。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規定，請求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

    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

    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

    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

    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

    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

    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

    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1條之3

    分別定有明文。

　⒉次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

    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第

    58條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

    金之公開說明書……置於其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方式，以供查閱。」；又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2項第11款規定

    ，投資型金融商品包括「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

    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依上開

    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僅於募集期間或初級市場申購時，

    始有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對於在次級集中市場買賣

    系爭基金之原告（不爭執事項㈡），並不適用主動交付之規

    定。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依法

    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

    站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本院卷㈠第319至707頁），原告亦

    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向被告索取最新公開說明書

    及信託契約（本院卷㈠第211頁）；且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依

    《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乃具有相當投資經驗

    之投資人，知悉取得、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方式，堪認被告元

    大投信公司已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

    說明書及系爭契約之管道，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

    所定充分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036號令、155號令增訂下市標準後，被告元大投信

    公司有義務即時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並揭露新增下市風險云

    云。惟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

    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

    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03

    6號令係金管會依該款授權所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

    市風險；155號令則係放寬應申請終止之門檻，由最近3個營

    業日放寬為30個營業日，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

    ，有利於投資人，無另行揭露之必要；又系爭契約第34條第

    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等相關法規辦理（本院卷㈠第234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

    ，難謂有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

    於公開說明書充分揭露負油價風險，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

    義務云云。然查，被告辯稱西德州輕原油5月份期貨契約於1

    09年4月20日出現收盤結算價為負37.63美元/桶之情形，依

    系爭信託契約第16條第1項第5款之約定：「但依於期貨信託

    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

    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發生重大政治或經濟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

    危機、恐怖攻擊等不可抗力）…」（本院卷㈠第219頁），足

    見負油價事件本即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非預期之事件」之

    範疇，被告於系爭基金發行及存續期間，客觀上無從預見此

    一前所未有之極端市場事件，自無從事前揭露等語。本院審

    酌上情，認被告所辯可採；況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載明系

    爭基金以2倍槓桿追蹤西德州輕原油期貨，投資人有可能在

    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已

    就系爭基金之高風險性質為充分揭露；原告就被告於訂定公

    開說明書時客觀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出現負值之可能乙節，

    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

    露義務，難認有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重大偏離標

    的指數之情事，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均未揭露

    ，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元大投信公

    司辯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於法定應記載事項外，補充載

    明系爭基金因匯率、費用、轉倉滑價、指數編製變更等因素

    可能使基金報酬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報酬而產生追蹤偏離

    ，且偏離方向無法預估等語，有公開說明書在卷可憑（本院

    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公開說明書已就追蹤偏離風險為

    揭露；原告就被告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之具體情

    事，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主張被告就

    偏離追蹤標的指數未為揭露，難認可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

    偏離標的指數之操作行為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

    ，核屬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之義務範疇，於下述㈡

    ⒊論斷之。

　⒍從而，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

    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原告另依金保法第11條

    之3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該部分係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

    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

    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請求亦失所依附，均無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關

    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期貨信託公司因

    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

    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

    卷㈠第211頁）；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

    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

    第54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受

    益人已達下市條件、未即時修改契約、未召開受益人會議，

    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為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所否認。經查：

　　⑴關於下市通知義務部分：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

      重要事項分別設有「通知」受益人及以「公告」讓投資人

      查閱等不同規定（本院卷㈠第232、233頁）。查被告元大

      投信公司已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

      ，發布已達終止條件之重大訊息（不爭執事項㈣，本院卷㈠

      第257至261頁）；155號令係「放寬」終止標準，延緩下

      市時程，並非縮減受益人權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當時尚

      未修改契約，尚無須依第33條第1項以「通知」方式為之

      ，以公告方式為已足；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嗣後另以掛號

      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豁免期屆滿後相關事宜（兩造不爭執

      ㈣、本院卷㈠第293頁），堪認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

      第2項履行風險揭露及告知義務，難認有違反通知義務之

      情事。

　　⑵關於未召開受益人會議部分：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

      規定：「終止本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本院卷㈠第230頁)；期貨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95條第3款亦同。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依系爭

      契約第34條第3項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

      3款之規定，適用155號令所定標準，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

      終止系爭契約，核屬前開「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之情形，自無庸先召開受益人會議，原告此部分之主

      張，難認可採。

　　⑶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洵屬無據，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

      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偏離標的指

    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之重大偏離，違反系爭契約第16

    條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構成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之違反，應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

    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

    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6月份

    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1日盤中跌幅達68%），為避免系爭基

    金因2倍槓桿特性導致淨值歸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

    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將6月份期貨轉為遠月合

    約等語（本院卷㈢第251至255頁），並有另案系爭基金經理

    人曾士育之證述可參（本院卷㈡第510至518頁）；曾士育並

    證述若未進行轉倉，系爭基金淨值將於109年4月即歸零破產

    ；至於金管會裁罰書係就被告「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

    序違規予以裁罰（本院卷㈡第363至365頁），並非認定被告

    管理系爭基金之操作策略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系

    爭契約第16條之規定，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復以原告並未就

    被告操作確屬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乙節加以舉證以實其

    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難認可採。

　㈢原告可否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

    之請求，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投顧法第7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經營業務，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第3項規定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受益人或客

    戶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有關原告主張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前開規定，所指下市風險未揭露、未

    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原告、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等情

    事，業經本院於前述㈠⒉⒊、㈡⒉各節認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

    無違反，原告主張偏離標的指數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部分，亦於前述㈠⒋論斷，均不再贅述；原告就上開各情事

    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規定之主張，

    難認可採。

　⒉按投顧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所謂虛偽、詐欺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積極作為之

    不實陳述或誤導行為而言。查原告就投顧法第8條所為之主

    張，乃指摘「未揭露風險」之情，而此業於前述㈠各節加以

    論斷；此外原告並未就被告有何積極虛偽或誤導行為加以舉

    證，是原告依投顧法第8條規定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⒊就民法第184條第2項有無違反：原告另主張被告違反期貨交

    易法第65條第2項（第88條準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6條、第83條、第95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主張得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惟查：

　　⑴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第88條準用）規定，期

      貨服務事業於投資人開戶時應告知商品性質及風險並交付

      風險預告書。然查，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系

      爭風險預告書係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

      所訂之範本提供，已載明系爭基金之主要風險特性，被告

      投信公司依法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或另行告知之義務，

      已如前述㈠⒉所論，難認有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之情事。

　　⑵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期貨信託基金不得違反

      其基本方針及投資範圍。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

      月負油價等重大且非預期之市場情況，依系爭契約第16條

      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規避風險及

      保障基金資產，已如前述㈠⒋所論，難認有違反第6條之情

      事。

　　⑶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95條部分，有關下市程

      序及受益人會議召開義務之論斷，已於前述㈡⒉各節所論斷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不再贅述。

　　⑷原告就上開各規定，均未能舉證被告有何具體違反情事，

      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為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⒋就投顧法第9條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

    「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對於故意所致之損

    害，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

    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

    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該條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違反本

    法規定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查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

    第8條所為主張，均如前揭⒈⒉所論無理由，被告元大投信公

    司既無須依投顧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亦無從依第

    9條請求懲罰性賠償，是此部分亦無理由。

　⒌從而，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

　㈣原告謝寬明等7人得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

    ，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增加給付？

　⒈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

    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

    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

    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

    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

    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

    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

    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

    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

    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

    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固僅能依原契約之

    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

    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

    ，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系爭基金之下市

    條件法規架構於系爭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036號令亦已於1

    08年7月26日發布，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並已明文規定契約

    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命令辦理，下市條件之法規架構及

    契約約定，均非原告購買時所不能預料之事後突發情事。又

    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及下市條件，亦已於系爭契約及公開說

    明書中約定告知，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

    變更發生；155號令更係放寬終止標準，反而延緩系爭基金

    必須終止之時程，亦非造成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以，原告謝

    寬明等7人主張系爭基金最後下市並非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

    各款所列情形，且原油期貨歷史上從未出現負值，故應有情

    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查上開情事均已存在於原告購買系

    爭基金之前或持有期間，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基礎或環境

    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謝寬明等7人援引情事變更

    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難認有據。

　㈤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及民

    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元大證券公司負損害

    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保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

    辦法第4條規定，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就每一檔ETF進行商品

    適合度事前審查云云。然查，依同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

    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排除前條規

    定之適用，考量此等商品標準化且透明度高，亦須符合上市

    相關規範，爰予排除，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⒊查元大證券公司於各原告首次委託買賣系爭基金前，依《受益

    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審查各原告

    之投資適格條件：原告林宜佩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

    ㈡第25至44頁）；原告謝寬明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

    第45至63頁）；原告賴昭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

    賣00366L之槓桿反向型ETF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65至89頁）

    ；原告方湘雯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91至112頁）

    ；原告石守嚴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13至143頁

    ）；原告黃啓洲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2R之

    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45至161頁）；原告廖明山已開立信

    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852L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63

    至179頁）；原告陳祈方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8

    1至200頁）；原告黃建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

    00633L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本院卷㈡第201至229頁）

    ；原告張麗淑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31至250頁

    ）；原告賴增文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1至276

    頁），是各原告均符合法定適格條件之一，且均已於首次委

    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9條之情事

　⒋查元大證券公司提供予各原告之系爭風險預告書，已載明：

    槓桿反向型期貨ETF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

    長期持有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且明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

    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

    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

    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

    思辯明，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

    失。」等語，各原告均已閱覽並簽署確認（本院卷㈡第37至2

    76頁）。前開風險預告書係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

    項授權訂定之範本制作（本院卷㈡第277至284頁），核與金

    保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之意旨相符，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充分說明及揭

    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⒌原告主張系爭風險預告書未載明「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警

    語云云。然查，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

    所附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係為整合各類商品而設之彙整

    範本，各證券商得依承辦業務種類自行增修刪減，其中「另

    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訊」之文字，係針

    對已有特別規範應告知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產品（如初級市

    場申購之基金）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且依現行及

    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

    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財團法人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0年評字第1508號評議書（本院卷㈡第28

    5至290頁）亦採相同見解，是原告所為上開指摘被告，難以

    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時，被

    告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專人解說義務，違反金保法第9條云

    云。然查，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金融服務業應充

    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風險預告書有無專人解說並非

    本條規範之內容；況依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統之設計，

    投資人須完成閱讀並下載風險預告書PDF後始能完成簽署流

    程（本院卷㈢第173頁），自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揭

    露義務之情事。

　⒎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身為有償受任人，應履行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違反民法第544條

    云云。然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與原告間就次級集中市場之

    委託買賣，係成立民法第576條之行紀關係，而非單純委任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定之價格、數量執行買賣，所

    有交易均由原告自主決定，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處理委

    任事務之具體過失，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所為之主張，難

    認可採。

　⒏原告另主張元大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

    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

    云。然查，上開各規定，已於前述⒊至⒍各節論斷元大證券公

    司並無違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亦難

    認有據。

　⒐承此，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規定盡金保法第9條、第10條所

    定之適合度確認及風險揭露義務，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

    11條之3、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均難認有據；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償，以

    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元大證券公司

    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

　㈥被告並無義務違反情事，業經論述如上，縱認被告有任一義

    務違反情事，各原告投資行為與損害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⒈查系爭基金之交易市場即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於109年3

    月6日大跌約10.07%，於109年3月9日再度跌幅達24.59%，於

    109年4月20日及21日發生歷史性負油價事件（本院卷㈠第249

    、281、283頁)，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即已

    依前揭各公告管道發布重大訊息，揭示系爭基金已達終止條

    件（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⒉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

    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

    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

    ：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

    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

    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

　　⑴就原告知悉下市風險之客觀情形：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

      已依序於109年3月9日公告淨值跌幅達60%（本院卷㈠第251

      至255頁）、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公告已達036號令終止條

      件將申請下市（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於同日下午公

      告155號令放寬標準無需立即清算（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

      ），上開公告均為兩造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至㈤）。換言

      之，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已明確知悉系爭基金淨值

      跌幅達終止標準、已申請下市及其後續發展，被告縱有未

      將下市條件載入系爭契約第25條或未依第33條第1項另行

      通知之情事，均難認與原告嗣後之損失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就各原告知悉後之交易行為：查各原告詳細交易情形如附

      表一所示。109年3月19日重大訊息公告後，原告賴昭勳、

      黃啓洲、謝寬明、石守嚴、廖明山、黃建佳、賴增文均仍

      持續於次級市場買入系爭基金；原告林宜佩、方湘雯、張

      麗淑之最後買入日雖均早於109年3月19日公告日，然三人

      均係在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已於109年3月9日大跌24.59

      %之後，仍決定繼續買入；原告陳祈方最後買入日為109年

      3月19日即公告當日，其後持有至清算。以上均足見各原

      告於知悉有下市風險、市場劇烈變化下，仍持續進場或選

      擇繼續持有承擔風險，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

      ，被告縱有義務違反，難認與各原告之損失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

　⒊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風

    險完整告知義務，致原告不知悉系爭基金特殊風險而受有損

    失，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

    ，各原告委託元大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所有交易之價格

    、數量均由各原告自主決定下單，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示

    執行委託買賣，並無主動誘導或建議原告買進系爭基金之行

    為；且如前揭⒉所述，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

    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對市場之判

    斷決定進場；又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

    均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商品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

    之特性及風險已有相當認識，是否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告知

    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縱元大

    證券公司之風險預告書有原告所指之缺漏，亦難認與各原告

    之投資損失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⒋是以，縱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均係

    源於國際原油期貨市場之劇烈波動所致，各原告或在市場大

    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

    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與被告有無充分揭露特殊風險

    因子，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之主張，均屬無據。

　㈦本件各原告之請求權，是否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⒈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懲罰

    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金

    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

    第2項定有明文。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

    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

    ，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亦

    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及被

    告元大投信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完成清算查核之公告（

    本院卷㈠第305頁），並於109年12月8日給付清算分配剩餘財

    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

    佳（不爭執）。本件原告遲至113年11月11日始提起本訴（

    本院卷㈠第12頁）。就各原告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

    ：已於下市前自行賣出之原告林宜佩、賴昭勳、方湘雯、張

    麗淑，至遲於各自賣出日（分別為109年10月12日、109年10

    月12日、109年11月9日、109年10月12日）即已知悉；持有

    至清算之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

    黃建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原

    告賴增文已於109年9月29日賣出，至遲於斯時即已知悉。各

    原告知悉時點距113年11月11日起訴，均已逾2年。另查，原

    告林宜佩雖曾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111

    年評字第2775號），然評議結果為難為有利聲請人之認定（

    本院卷㈡第409頁），依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視為時效

    不中斷，不影響上開認定均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⒊從而，原告就本件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之全

    部請求，均已罹於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

    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2年消滅時效，被告依法拒絕

    給付，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投

    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

    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第227條之2第1項等規定，請求

    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二所示

    之損害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編號 原告 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 (註)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1 林宜佩 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9,319,684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2 賴昭勳 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471,998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3 謝寬明 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損失金額為2,423,14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 方湘雯 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301,62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5 石守嚴 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損失金額為1,926,84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6 黃啓洲 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損失金額為1,525,166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7 廖明山 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損失金額為1,033,303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8 黃建佳 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損失金額為742,642元。 480,000元 20,000元 262,642元 5,176元 9 陳祈方 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損失金額為641,541元。 480,000元 20,000元 161,541元 8,077元 10 張麗淑 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149,225元。 140,000元 9,225元 9,225元 923元 11 賴增文 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67,103元。 60,000元 7,103元 7,103元 355元 註：投資過程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損失金額及原告對被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       



附表二：

項次 原告訴之聲明 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5,1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161,541元及懲罰性賠償金8,0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9,225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6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7,1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7,103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3 任一原告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16號
原      告  林宜佩  
            謝寬明  
            賴昭勳（原名賴沼勳）


            方湘雯  
            石守嚴  
            黃啓洲  
            廖明山  
            陳祈方  
            黃建佳  
            張麗淑  
            賴增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李佳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就原告黃建佳對於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之聲明部分，係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新臺幣（下同）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13,132元（本院卷㈠第12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原告黃建佳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之懲罰性賠償金請求金額為5,176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卷㈢第187頁、第29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林宜佩等11人（下合稱原告）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在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投信公司）經營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109年間新冠疫情嚴重，原油現貨及期貨市價大跌，造成系爭基金淨值大幅下滑，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日達下市標準，109年11月3日下市，並於同年12月1日清算，致原告分別受有如附表一「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欄所示之損失金額。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四大風險揭露義務部分：系爭基金之特殊重大風險即下市風險、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負油價風險、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等四大風險，甚為重要且影響原告投資決策，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令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應主動提供系爭基金之完整風險預告書，確保充分揭露各項特殊風險，且應載明或提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有最終告知原告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揭露提示義務，惟均未履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下市風險部分：原告從次級市場購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日起，即成為「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惟金管會於108年7月26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下稱036號令）新增系爭基金淨值連續3天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低於2元）應申請下市之規定，復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下稱155號令）將前開標準放寬為30天，036號令、155號令新增系爭契約所無之下市風險，依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5條第1項、第2項、第10條第2款、第22條第1項第18款及第19款、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揭露風險辦法第5條第1款及第7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12款等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修改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第25條之下市規定，並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及金保法第10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方符合民法第544條及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被告刻意隱瞞系爭基金之下市風險，未依規定修改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並通知原告。
　⒊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部分：系爭基金為槓桿型期貨ETF基金，選定標的指數為「標普高盛原油日報酬正向2倍ER指數」，原告選擇投資系爭基金之前提為系爭基金確實依照公開說明書所載之標的指數做被動投資，若系爭基金之實際操作有重大偏離風險預告書第6項所載「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之情事，應屬重大風險而需事前揭露。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確有「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2倍、追蹤誤差超過證交所認定之合理上限」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情事，已違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自屬重大風險當應於公開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揭露；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只揭露系爭基金必須追蹤、模擬或複製每日標的指數報酬率，若要偏離標的指數操作必須透過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4、5、6款之特殊情形方可為之，原告與元大證券公司所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有偏離標的指數之投資風險，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未補行告知，自屬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⒋負油價風險部分：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下市主要原因係所投資之西德州原油期貨於109年4月21日出現負值所致，原告依風險預告書僅知悉買入系爭基金短期會有極大損益和價格波動，無從得知被告所選定之標的指數竟會出現負值，該重大風險當會影響原告之投資決策，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充分揭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⒌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風險部分：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固有揭露「僅限於當日報酬之投資人」，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第6項僅記載「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並無揭露系爭基金只適合短線進出之屬性，原告由風險預告書無法得知系爭基金只適合極短線操作，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又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及第30條第3項、第4項約定，被告應立即通知原告並召開受益人會議，惟均未履行，致原告未能自行停損賣出減少損失，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請求損害賠償；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得依民法第544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
　⒎爰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原告謝寬明、方湘雯、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陳祈方等7人（下稱原告謝寬明等7人），並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以上擇一為有利判決。
　㈢關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
　⒈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所提供之風險預告書（下稱系爭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之四大風險，亦未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公布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載明提醒原告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且原告林宜佩、方湘雯、石守嚴、陳祈方、張麗淑、賴增文等6人（下稱原告林宜佩等6人）所簽定之電子簽章版本風險預告書，並無履行證交所之電子簽章簽署程序，漏未由專人進行風險解說，違反金保法第9條確保合適度之義務及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
　㈣並聲明：如附表二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
　⒈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並無向次級市場投資人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被告已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各法定平台網站，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向被告索取，且原告本為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自應知悉取得公開說明書之方式，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被告於次級市場亦無法觸及或知悉次級市場投資人，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公開說明書或進一步告知，於現實上無可行性。
　⒉036號令及155號令均係金管會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授權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辦理，原告主張被告應修改契約並另行通知，於法無據；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2項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布重大訊息公告，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已盡告知義務；系爭基金係依法定程序申請終止，屬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金管會另有規定」之情形，無須召開受益人會議。
　⒊109年4月間被告係因應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避免基金淨值歸零；金管會裁罰書係就「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序違規裁罰，並非認定基金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⒋原告均為具備相當買賣槓桿或反向金融商品智識或經驗之投資人，各原告均有多筆成交紀錄，且均有獲利之交易，足證均係依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及交易經驗決定買賣，投資虧損係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劇烈波動所致，與被告行為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退步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契約終止時即已知悉損害，迄113年11月11日起訴，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另本件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辯稱：　
　⒈原告林宜佩等11人均係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排除商品適合度差異化審查之適用；被告已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各原告均符合法定條件，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
　⒉系爭風險預告書係依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訂定之範本制作，已揭示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主要風險及不宜長期持有之屬性；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原告援引之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係整合各類商品之彙整範本，其中「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文字係針對特定商品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
　⒊就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部分：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並非要求風險預告書須由專人解說；被告線上簽署系統已確保投資人完成閱讀後始能完成簽署，難認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⒋各原告之買賣均由原告自主決定下單，且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已有相當認識，損失與被告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損害，迄本件起訴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㈢第153至157頁、第296至297頁，因論述編排所需，酌為文字增減及調整）：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經營管理者。
　㈡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之過程：
　　⒈原告林宜佩於109年2月1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43至44頁、第323頁）
　　⒉原告賴昭勳於104年3月6日、108年3月4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77至82頁、第324頁）
　　⒊原告謝寬明於107年7月9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本院卷㈡第55至56頁、第334頁）
　　⒋原告方湘雯於107年10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111至112頁、第327頁）
　　⒌原告石守嚴於108年1月2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本院卷㈡第141至143頁、第328頁）
　　⒍原告黃啓洲於106年11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本院卷㈡第151至152頁、第332頁）
　　⒎原告廖明山於108年6月2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本院卷㈡第169至170頁、第331頁）
　　⒏原告陳祈方於108年6月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本院卷㈡第193至194頁、第329頁）
　　⒐原告黃建佳於106年11月1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本院卷㈡第219至220頁、卷㈢第143頁）
　　⒑原告張麗淑於109年3月6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49至250頁、第325頁）
　　⒒原告賴增文於106年7月4日、108年10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73至276頁、第326頁）
　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6日之單位淨資產價值就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60％到淨值7.38元」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1至255頁）
　㈣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上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8止，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低於2元，已達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規定條件，將向金管會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㈤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依據金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系爭基金無需立即辦理清算」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
　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4月20日發布「金管會核准於109年9月30日前豁免系爭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79頁）
　㈦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19日發布「系爭基金因豁免期將屆滿，於109年10月1日起應恢復適用平均單位淨值跌幅達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即最近30個營業日（自8月19日至9月30日止）之基金平均單位淨值若低於2元，將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於109年8月25日寄通知予每位受益人重申109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本院卷㈠第289至291頁、293頁）
　㈧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達金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條件（即已符合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
　㈨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同年12月1日完成清算。
　㈩前項完成清算後，系爭基金的標的指數仍然存在，並且有報價。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8日給付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
　系爭基金下市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召開受益人會議。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在109年3月間於元大投信公司官網公告被證21即系爭基金事件原委說明。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1條之3分別定有明文。
　⒉次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第58條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置於其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供查閱。」；又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2項第11款規定，投資型金融商品包括「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依上開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僅於募集期間或初級市場申購時，始有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對於在次級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之原告（不爭執事項㈡），並不適用主動交付之規定。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本院卷㈠第319至707頁），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向被告索取最新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約（本院卷㈠第211頁）；且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乃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知悉取得、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方式，堪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之管道，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定充分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036號令、155號令增訂下市標準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義務即時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並揭露新增下市風險云云。惟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036號令係金管會依該款授權所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155號令則係放寬應申請終止之門檻，由最近3個營業日放寬為30個營業日，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有利於投資人，無另行揭露之必要；又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本院卷㈠第234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充分揭露負油價風險，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辯稱西德州輕原油5月份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0日出現收盤結算價為負37.63美元/桶之情形，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6條第1項第5款之約定：「但依於期貨信託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發生重大政治或經濟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等不可抗力）…」（本院卷㈠第219頁），足見負油價事件本即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非預期之事件」之範疇，被告於系爭基金發行及存續期間，客觀上無從預見此一前所未有之極端市場事件，自無從事前揭露等語。本院審酌上情，認被告所辯可採；況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載明系爭基金以2倍槓桿追蹤西德州輕原油期貨，投資人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已就系爭基金之高風險性質為充分揭露；原告就被告於訂定公開說明書時客觀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出現負值之可能乙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難認有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之情事，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均未揭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於法定應記載事項外，補充載明系爭基金因匯率、費用、轉倉滑價、指數編製變更等因素可能使基金報酬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報酬而產生追蹤偏離，且偏離方向無法預估等語，有公開說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公開說明書已就追蹤偏離風險為揭露；原告就被告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之具體情事，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主張被告就偏離追蹤標的指數未為揭露，難認可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偏離標的指數之操作行為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核屬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之義務範疇，於下述㈡⒊論斷之。
　⒍從而，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原告另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該部分係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請求亦失所依附，均無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㈠第211頁）；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受益人已達下市條件、未即時修改契約、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所否認。經查：
　　⑴關於下市通知義務部分：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要事項分別設有「通知」受益人及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等不同規定（本院卷㈠第232、233頁）。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布已達終止條件之重大訊息（不爭執事項㈣，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155號令係「放寬」終止標準，延緩下市時程，並非縮減受益人權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當時尚未修改契約，尚無須依第33條第1項以「通知」方式為之，以公告方式為已足；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嗣後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豁免期屆滿後相關事宜（兩造不爭執㈣、本院卷㈠第293頁），堪認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履行風險揭露及告知義務，難認有違反通知義務之情事。
　　⑵關於未召開受益人會議部分：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規定：「終止本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院卷㈠第230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亦同。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依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適用155號令所定標準，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終止系爭契約，核屬前開「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之情形，自無庸先召開受益人會議，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
　　⑶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洵屬無據，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之重大偏離，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構成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違反，應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6月份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1日盤中跌幅達68%），為避免系爭基金因2倍槓桿特性導致淨值歸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將6月份期貨轉為遠月合約等語（本院卷㈢第251至255頁），並有另案系爭基金經理人曾士育之證述可參（本院卷㈡第510至518頁）；曾士育並證述若未進行轉倉，系爭基金淨值將於109年4月即歸零破產；至於金管會裁罰書係就被告「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序違規予以裁罰（本院卷㈡第363至365頁），並非認定被告管理系爭基金之操作策略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系爭契約第16條之規定，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復以原告並未就被告操作確屬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乙節加以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難認可採。
　㈢原告可否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投顧法第7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業務，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第3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受益人或客戶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前開規定，所指下市風險未揭露、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原告、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等情事，業經本院於前述㈠⒉⒊、㈡⒉各節認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主張偏離標的指數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亦於前述㈠⒋論斷，均不再贅述；原告就上開各情事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規定之主張，難認可採。
　⒉按投顧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所謂虛偽、詐欺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積極作為之不實陳述或誤導行為而言。查原告就投顧法第8條所為之主張，乃指摘「未揭露風險」之情，而此業於前述㈠各節加以論斷；此外原告並未就被告有何積極虛偽或誤導行為加以舉證，是原告依投顧法第8條規定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⒊就民法第184條第2項有無違反：原告另主張被告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2項（第88條準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第83條、第95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主張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惟查：
　　⑴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第88條準用）規定，期貨服務事業於投資人開戶時應告知商品性質及風險並交付風險預告書。然查，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系爭風險預告書係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訂之範本提供，已載明系爭基金之主要風險特性，被告投信公司依法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或另行告知之義務，已如前述㈠⒉所論，難認有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之情事。
　　⑵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期貨信託基金不得違反其基本方針及投資範圍。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月負油價等重大且非預期之市場情況，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規避風險及保障基金資產，已如前述㈠⒋所論，難認有違反第6條之情事。
　　⑶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95條部分，有關下市程序及受益人會議召開義務之論斷，已於前述㈡⒉各節所論斷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不再贅述。
　　⑷原告就上開各規定，均未能舉證被告有何具體違反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為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⒋就投顧法第9條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該條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違反本法規定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查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所為主張，均如前揭⒈⒉所論無理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投顧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亦無從依第9條請求懲罰性賠償，是此部分亦無理由。
　⒌從而，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
　㈣原告謝寬明等7人得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增加給付？
　⒈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系爭基金之下市條件法規架構於系爭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036號令亦已於108年7月26日發布，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並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命令辦理，下市條件之法規架構及契約約定，均非原告購買時所不能預料之事後突發情事。又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及下市條件，亦已於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中約定告知，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155號令更係放寬終止標準，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亦非造成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以，原告謝寬明等7人主張系爭基金最後下市並非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且原油期貨歷史上從未出現負值，故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查上開情事均已存在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之前或持有期間，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謝寬明等7人援引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難認有據。
　㈤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元大證券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保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4條規定，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就每一檔ETF進行商品適合度事前審查云云。然查，依同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排除前條規定之適用，考量此等商品標準化且透明度高，亦須符合上市相關規範，爰予排除，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⒊查元大證券公司於各原告首次委託買賣系爭基金前，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原告林宜佩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至44頁）；原告謝寬明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45至63頁）；原告賴昭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366L之槓桿反向型ETF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65至89頁）；原告方湘雯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91至112頁）；原告石守嚴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13至143頁）；原告黃啓洲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2R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45至161頁）；原告廖明山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852L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63至179頁）；原告陳祈方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81至200頁）；原告黃建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3L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本院卷㈡第201至229頁）；原告張麗淑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31至250頁）；原告賴增文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1至276頁），是各原告均符合法定適格條件之一，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9條之情事
　⒋查元大證券公司提供予各原告之系爭風險預告書，已載明：槓桿反向型期貨ETF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且明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辯明，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語，各原告均已閱覽並簽署確認（本院卷㈡第37至276頁）。前開風險預告書係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範本制作（本院卷㈡第277至284頁），核與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之意旨相符，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充分說明及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⒌原告主張系爭風險預告書未載明「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警語云云。然查，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所附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係為整合各類商品而設之彙整範本，各證券商得依承辦業務種類自行增修刪減，其中「另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訊」之文字，係針對已有特別規範應告知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產品（如初級市場申購之基金）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且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0年評字第1508號評議書（本院卷㈡第285至290頁）亦採相同見解，是原告所為上開指摘被告，難以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專人解說義務，違反金保法第9條云云。然查，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金融服務業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風險預告書有無專人解說並非本條規範之內容；況依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統之設計，投資人須完成閱讀並下載風險預告書PDF後始能完成簽署流程（本院卷㈢第173頁），自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⒎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身為有償受任人，應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違反民法第544條云云。然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與原告間就次級集中市場之委託買賣，係成立民法第576條之行紀關係，而非單純委任，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定之價格、數量執行買賣，所有交易均由原告自主決定，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處理委任事務之具體過失，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所為之主張，難認可採。
　⒏原告另主張元大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然查，上開各規定，已於前述⒊至⒍各節論斷元大證券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亦難認有據。
　⒐承此，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規定盡金保法第9條、第10條所定之適合度確認及風險揭露義務，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難認有據；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償，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元大證券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㈥被告並無義務違反情事，業經論述如上，縱認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投資行為與損害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⒈查系爭基金之交易市場即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於109年3月6日大跌約10.07%，於109年3月9日再度跌幅達24.59%，於109年4月20日及21日發生歷史性負油價事件（本院卷㈠第249、281、283頁)，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即已依前揭各公告管道發布重大訊息，揭示系爭基金已達終止條件（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⒉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
　　⑴就原告知悉下市風險之客觀情形：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序於109年3月9日公告淨值跌幅達60%（本院卷㈠第251至255頁）、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公告已達036號令終止條件將申請下市（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於同日下午公告155號令放寬標準無需立即清算（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上開公告均為兩造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至㈤）。換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已明確知悉系爭基金淨值跌幅達終止標準、已申請下市及其後續發展，被告縱有未將下市條件載入系爭契約第25條或未依第33條第1項另行通知之情事，均難認與原告嗣後之損失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就各原告知悉後之交易行為：查各原告詳細交易情形如附表一所示。109年3月19日重大訊息公告後，原告賴昭勳、黃啓洲、謝寬明、石守嚴、廖明山、黃建佳、賴增文均仍持續於次級市場買入系爭基金；原告林宜佩、方湘雯、張麗淑之最後買入日雖均早於109年3月19日公告日，然三人均係在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已於109年3月9日大跌24.59%之後，仍決定繼續買入；原告陳祈方最後買入日為109年3月19日即公告當日，其後持有至清算。以上均足見各原告於知悉有下市風險、市場劇烈變化下，仍持續進場或選擇繼續持有承擔風險，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被告縱有義務違反，難認與各原告之損失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義務，致原告不知悉系爭基金特殊風險而受有損失，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各原告委託元大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所有交易之價格、數量均由各原告自主決定下單，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示執行委託買賣，並無主動誘導或建議原告買進系爭基金之行為；且如前揭⒉所述，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對市場之判斷決定進場；又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均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商品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之特性及風險已有相當認識，是否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縱元大證券公司之風險預告書有原告所指之缺漏，亦難認與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⒋是以，縱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均係源於國際原油期貨市場之劇烈波動所致，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與被告有無充分揭露特殊風險因子，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之主張，均屬無據。
　㈦本件各原告之請求權，是否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⒈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完成清算查核之公告（本院卷㈠第305頁），並於109年12月8日給付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不爭執）。本件原告遲至113年11月11日始提起本訴（本院卷㈠第12頁）。就各原告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已於下市前自行賣出之原告林宜佩、賴昭勳、方湘雯、張麗淑，至遲於各自賣出日（分別為109年10月12日、109年10月12日、109年11月9日、109年10月12日）即已知悉；持有至清算之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原告賴增文已於109年9月29日賣出，至遲於斯時即已知悉。各原告知悉時點距113年11月11日起訴，均已逾2年。另查，原告林宜佩雖曾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111年評字第2775號），然評議結果為難為有利聲請人之認定（本院卷㈡第409頁），依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視為時效不中斷，不影響上開認定均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⒊從而，原告就本件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之全部請求，均已罹於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2年消滅時效，被告依法拒絕給付，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第227條之2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損害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編號

		原告

		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
(註)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1

		林宜佩

		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9,319,684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2

		賴昭勳

		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471,998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3

		謝寬明

		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損失金額為2,423,14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

		方湘雯

		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301,62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5

		石守嚴

		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損失金額為1,926,84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6

		黃啓洲

		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損失金額為1,525,166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7

		廖明山

		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損失金額為1,033,303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8

		黃建佳

		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損失金額為742,642元。

		480,000元

		20,000元

		262,642元

		5,176元



		9

		陳祈方

		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損失金額為641,541元。

		480,000元

		20,000元

		161,541元

		8,077元



		10

		張麗淑

		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149,225元。

		140,000元

		9,225元

		9,225元

		923元



		11

		賴增文

		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67,103元。

		60,000元

		7,103元

		7,103元

		355元



		註：投資過程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損失金額及原告對被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

		


		


		


		


		


		










附表二：
		項次

		原告訴之聲明



		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5,1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161,541元及懲罰性賠償金8,0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9,225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6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7,1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7,103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3

		任一原告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216號

原      告  林宜佩  

            謝寬明  

            賴昭勳（原名賴沼勳）



            方湘雯  

            石守嚴  

            黃啓洲  

            廖明山  

            陳祈方  

            黃建佳  

            張麗淑  

            賴增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宗聖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葉立琦律師

被      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修偉  

訴訟代理人  張婷喻律師

            李佳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就原告黃建佳對於被告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證券公司）之聲明部分，係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新臺幣（下同）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13,132元（本院卷㈠第12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原告黃建佳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之懲罰性賠償金請求金額為5,176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卷㈢第187頁、第29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林宜佩等11人（下合稱原告）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在次級集中市場購買被告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投信公司）經營管理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期貨信託基金」（下稱系爭基金），109年間新冠疫情嚴重，原油現貨及期貨市價大跌，造成系爭基金淨值大幅下滑，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9日達下市標準，109年11月3日下市，並於同年12月1日清算，致原告分別受有如附表一「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欄所示之損失金額。

　㈡關於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之賠償責任：

　⒈四大風險揭露義務部分：系爭基金之特殊重大風險即下市風險、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負油價風險、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等四大風險，甚為重要且影響原告投資決策，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管理及實際經營者，依期貨交易法第88條準用同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5年5月18日金管證期字第10500156071號令及類推適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應主動提供系爭基金之完整風險預告書，確保充分揭露各項特殊風險，且應載明或提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或交付公開說明書，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有最終告知原告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揭露提示義務，惟均未履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下市風險部分：原告從次級市場購入系爭基金受益憑證之日起，即成為「元大標普油金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之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單日正向2倍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惟金管會於108年7月26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下稱036號令）新增系爭基金淨值連續3天低於發行時20元之九成（即低於2元）應申請下市之規定，復於109年3月1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下稱155號令）將前開標準放寬為30天，036號令、155號令新增系爭契約所無之下市風險，依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5條第1項、第2項、第10條第2款、第22條第1項第18款及第19款、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揭露風險辦法第5條第1款及第7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12款等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修改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第25條之下市規定，並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及金保法第10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方符合民法第544條及金保法第7條第3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被告刻意隱瞞系爭基金之下市風險，未依規定修改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並通知原告。

　⒊偏離追蹤標的指數風險部分：系爭基金為槓桿型期貨ETF基金，選定標的指數為「標普高盛原油日報酬正向2倍ER指數」，原告選擇投資系爭基金之前提為系爭基金確實依照公開說明書所載之標的指數做被動投資，若系爭基金之實際操作有重大偏離風險預告書第6項所載「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之情事，應屬重大風險而需事前揭露。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確有「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2倍、追蹤誤差超過證交所認定之合理上限」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情事，已違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自屬重大風險當應於公開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揭露；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只揭露系爭基金必須追蹤、模擬或複製每日標的指數報酬率，若要偏離標的指數操作必須透過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4、5、6款之特殊情形方可為之，原告與元大證券公司所簽定之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有偏離標的指數之投資風險，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亦未補行告知，自屬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⒋負油價風險部分：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下市主要原因係所投資之西德州原油期貨於109年4月21日出現負值所致，原告依風險預告書僅知悉買入系爭基金短期會有極大損益和價格波動，無從得知被告所選定之標的指數竟會出現負值，該重大風險當會影響原告之投資決策，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充分揭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⒌僅限單日報酬投資人風險部分：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固有揭露「僅限於當日報酬之投資人」，惟系爭基金之風險預告書第6項僅記載「不宜以長期持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並無揭露系爭基金只適合短線進出之屬性，原告由風險預告書無法得知系爭基金只適合極短線操作，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之重大風險揭露義務。

　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又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及第30條第3項、第4項約定，被告應立即通知原告並召開受益人會議，惟均未履行，致原告未能自行停損賣出減少損失，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請求損害賠償；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得依民法第544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

　⒎爰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一所示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原告謝寬明、方湘雯、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陳祈方等7人（下稱原告謝寬明等7人），並依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主張情事變更原則，以上擇一為有利判決。

　㈢關於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

　⒈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所提供之風險預告書（下稱系爭風險預告書）並未揭露系爭基金之四大風險，亦未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公布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載明提醒原告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警語，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且原告林宜佩、方湘雯、石守嚴、陳祈方、張麗淑、賴增文等6人（下稱原告林宜佩等6人）所簽定之電子簽章版本風險預告書，並無履行證交所之電子簽章簽署程序，漏未由專人進行風險解說，違反金保法第9條確保合適度之義務及第10條之風險揭露義務。

　⒉原告得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附表一編號1至7之原告為一部請求）。

　㈣並聲明：如附表二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

　⒈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告並無向次級市場投資人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被告已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各法定平台網站，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向被告索取，且原告本為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自應知悉取得公開說明書之方式，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被告於次級市場亦無法觸及或知悉次級市場投資人，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公開說明書或進一步告知，於現實上無可行性。

　⒉036號令及155號令均係金管會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授權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辦理，原告主張被告應修改契約並另行通知，於法無據；被告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2項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布重大訊息公告，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已盡告知義務；系爭基金係依法定程序申請終止，屬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金管會另有規定」之情形，無須召開受益人會議。

　⒊109年4月間被告係因應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避免基金淨值歸零；金管會裁罰書係就「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序違規裁罰，並非認定基金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⒋原告均為具備相當買賣槓桿或反向金融商品智識或經驗之投資人，各原告均有多筆成交紀錄，且均有獲利之交易，足證均係依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及交易經驗決定買賣，投資虧損係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劇烈波動所致，與被告行為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退步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11月16日系爭契約終止時即已知悉損害，迄113年11月11日起訴，顯已逾2年消滅時效；另本件亦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辯稱：　

　⒈原告林宜佩等11人均係於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排除商品適合度差異化審查之適用；被告已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各原告均符合法定條件，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無違反金保法第9條。

　⒉系爭風險預告書係依證交所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訂定之範本制作，已揭示槓桿反向型期貨ETF之主要風險及不宜長期持有之屬性；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原告援引之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係整合各類商品之彙整範本，其中「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文字係針對特定商品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被告並無違反金保法第10條之情事。

　⒊就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風險預告書部分：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並非要求風險預告書須由專人解說；被告線上簽署系統已確保投資人完成閱讀後始能完成簽署，難認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⒋各原告之買賣均由原告自主決定下單，且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已有相當認識，損失與被告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損害，迄本件起訴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㈢第153至157頁、第296至297頁，因論述編排所需，酌為文字增減及調整）：

　 ㈠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為系爭基金之經營管理者。

　㈡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之過程：

　　⒈原告林宜佩於109年2月1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43至44頁、第323頁）

　　⒉原告賴昭勳於104年3月6日、108年3月4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77至82頁、第324頁）

　　⒊原告謝寬明於107年7月9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本院卷㈡第55至56頁、第334頁）

　　⒋原告方湘雯於107年10月23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111至112頁、第327頁）

　　⒌原告石守嚴於108年1月28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本院卷㈡第141至143頁、第328頁）

　　⒍原告黃啓洲於106年11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本院卷㈡第151至152頁、第332頁）

　　⒎原告廖明山於108年6月2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本院卷㈡第169至170頁、第331頁）

　　⒏原告陳祈方於108年6月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本院卷㈡第193至194頁、第329頁）

　　⒐原告黃建佳於106年11月15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以紙本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本院卷㈡第219至220頁、卷㈢第143頁）

　　⒑原告張麗淑於109年3月6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49至250頁、第325頁）

　　⒒原告賴增文於106年7月4日、108年10月30日與被告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並自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本院卷㈡第273至276頁、第326頁）

　㈢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6日之單位淨資產價值就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60％到淨值7.38元」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1至255頁）

　㈣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上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系爭基金於109年3月18止，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低於2元，已達金管會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規定條件，將向金管會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㈤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下午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就系爭基金發布「依據金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系爭基金無需立即辦理清算」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

　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4月20日發布「金管會核准於109年9月30日前豁免系爭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跌幅達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79頁）

　㈦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8月19日發布「系爭基金因豁免期將屆滿，於109年10月1日起應恢復適用平均單位淨值跌幅達一定比率須終止契約之規定，即最近30個營業日（自8月19日至9月30日止）之基金平均單位淨值若低於2元，將申請終止契約」之重大訊息公告，於109年8月25日寄通知予每位受益人重申109年8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本院卷㈠第289至291頁、293頁）

　㈧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0月5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觀測站及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達金管會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函終止期貨信託契約條件（即已符合最近30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90％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定）之重大訊息公告。（本院卷㈠第295至297頁）

　㈨系爭基金於109年11月13日終止上市，同年12月1日完成清算。

　㈩前項完成清算後，系爭基金的標的指數仍然存在，並且有報價。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8日給付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

　系爭基金下市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召開受益人會議。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在109年3月間於元大投信公司官網公告被證21即系爭基金事件原委說明。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第11條之3分別定有明文。

　⒉次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應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第58條規定：「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應將期貨信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置於其營業處所……或以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以供查閱。」；又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6條第2項第11款規定，投資型金融商品包括「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依上開規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僅於募集期間或初級市場申購時，始有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之義務，對於在次級集中市場買賣系爭基金之原告（不爭執事項㈡），並不適用主動交付之規定。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上開規定，將公開說明書依法公開於基金管理平台、公開資訊觀測站、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等網站供投資人查閱（本院卷㈠第319至707頁），原告亦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向被告索取最新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約（本院卷㈠第211頁）；且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乃具有相當投資經驗之投資人，知悉取得、詳閱公開說明書之方式，堪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規定提供集中市場投資人查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系爭契約之管道，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定充分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036號令、155號令增訂下市標準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有義務即時修改系爭契約第25條並揭露新增下市風險云云。惟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036號令係金管會依該款授權所訂定之標準，並非創設新的下市風險；155號令則係放寬應申請終止之門檻，由最近3個營業日放寬為30個營業日，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有利於投資人，無另行揭露之必要；又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本院卷㈠第234頁），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有出現負值之可能，卻未於公開說明書充分揭露負油價風險，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辯稱西德州輕原油5月份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0日出現收盤結算價為負37.63美元/桶之情形，依系爭信託契約第16條第1項第5款之約定：「但依於期貨信託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發生重大政治或經濟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等不可抗力）…」（本院卷㈠第219頁），足見負油價事件本即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非預期之事件」之範疇，被告於系爭基金發行及存續期間，客觀上無從預見此一前所未有之極端市場事件，自無從事前揭露等語。本院審酌上情，認被告所辯可採；況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載明系爭基金以2倍槓桿追蹤西德州輕原油期貨，投資人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已就系爭基金之高風險性質為充分揭露；原告就被告於訂定公開說明書時客觀上應能預見期貨商品出現負值之可能乙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難認有據。

　⒌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重大偏離標的指數之情事，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均未揭露，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云云。然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辯稱系爭基金公開說明書已於法定應記載事項外，補充載明系爭基金因匯率、費用、轉倉滑價、指數編製變更等因素可能使基金報酬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報酬而產生追蹤偏離，且偏離方向無法預估等語，有公開說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21至325頁），堪認公開說明書已就追蹤偏離風險為揭露；原告就被告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揭露義務之具體情事，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主張被告就偏離追蹤標的指數未為揭露，難認可採。至原告另主張被告偏離標的指數之操作行為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核屬系爭契約第13條及民法第544條之義務範疇，於下述㈡⒊論斷之。

　⒍從而，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原告另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該部分係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請求亦失所依附，均無理由。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約定：「期貨信託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期貨信託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期貨信託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㈠第211頁）；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受益人已達下市條件、未即時修改契約、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率爾讓系爭基金下市，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為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所否認。經查：

　　⑴關於下市通知義務部分：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就重要事項分別設有「通知」受益人及以「公告」讓投資人查閱等不同規定（本院卷㈠第232、233頁）。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等平台，發布已達終止條件之重大訊息（不爭執事項㈣，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155號令係「放寬」終止標準，延緩下市時程，並非縮減受益人權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當時尚未修改契約，尚無須依第33條第1項以「通知」方式為之，以公告方式為已足；且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嗣後另以掛號信函個別通知受益人豁免期屆滿後相關事宜（兩造不爭執㈣、本院卷㈠第293頁），堪認已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第2項履行風險揭露及告知義務，難認有違反通知義務之情事。

　　⑵關於未召開受益人會議部分：系爭契約第30條第3項第3款規定：「終止本契約時應召開受益人會議，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院卷㈠第230頁)；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5條第3款亦同。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係依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適用155號令所定標準，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終止系爭契約，核屬前開「但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之情形，自無庸先召開受益人會議，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採。

　　⑶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洵屬無據，其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

　⒊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管理系爭基金時有偏離標的指數佈局月份及應有槓桿倍數之重大偏離，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構成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違反，應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月間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史無前例之負油價事件（6月份期貨契約於109年4月21日盤中跌幅達68%），為避免系爭基金因2倍槓桿特性導致淨值歸零，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將6月份期貨轉為遠月合約等語（本院卷㈢第251至255頁），並有另案系爭基金經理人曾士育之證述可參（本院卷㈡第510至518頁）；曾士育並證述若未進行轉倉，系爭基金淨值將於109年4月即歸零破產；至於金管會裁罰書係就被告「未及時公告重大訊息」之程序違規予以裁罰（本院卷㈡第363至365頁），並非認定被告管理系爭基金之操作策略本身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系爭契約第16條之規定，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復以原告並未就被告操作確屬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乙節加以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難認可採。

　㈢原告可否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請求，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投顧法第7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業務，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第3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受益人或客戶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有關原告主張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違反前開規定，所指下市風險未揭露、未依系爭契約第33條第1項通知原告、未召開受益人會議等情事，業經本院於前述㈠⒉⒊、㈡⒉各節認定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主張偏離標的指數操作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部分，亦於前述㈠⒋論斷，均不再贅述；原告就上開各情事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規定之主張，難認可採。

　⒉按投顧法第8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所謂虛偽、詐欺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積極作為之不實陳述或誤導行為而言。查原告就投顧法第8條所為之主張，乃指摘「未揭露風險」之情，而此業於前述㈠各節加以論斷；此外原告並未就被告有何積極虛偽或誤導行為加以舉證，是原告依投顧法第8條規定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⒊就民法第184條第2項有無違反：原告另主張被告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2項（第88條準用）、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第83條、第95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主張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惟查：

　　⑴期貨交易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第88條準用）規定，期貨服務事業於投資人開戶時應告知商品性質及風險並交付風險預告書。然查，原告係於次級市場買賣系爭基金，系爭風險預告書係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所訂之範本提供，已載明系爭基金之主要風險特性，被告投信公司依法無主動交付公開說明書或另行告知之義務，已如前述㈠⒉所論，難認有違反期貨交易法第65條之情事。

　　⑵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期貨信託基金不得違反其基本方針及投資範圍。然查，被告辯稱其係因應109年4月負油價等重大且非預期之市場情況，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約定調整曝險部位，以規避風險及保障基金資產，已如前述㈠⒋所論，難認有違反第6條之情事。

　　⑶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第95條部分，有關下市程序及受益人會議召開義務之論斷，已於前述㈡⒉各節所論斷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並無違反，不再贅述。

　　⑷原告就上開各規定，均未能舉證被告有何具體違反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為之主張，亦難認可採。

　⒋就投顧法第9條懲罰性賠償金部分：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二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該條之懲罰性賠償，係以違反本法規定已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查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所為主張，均如前揭⒈⒉所論無理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既無須依投顧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亦無從依第9條請求懲罰性賠償，是此部分亦無理由。

　⒌從而，原告依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金，均無理由。

　㈣原告謝寬明等7人得否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增加給付？

　⒈按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於96年7月10日即訂有第83條第2項第3款「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止」之規定，系爭基金之下市條件法規架構於系爭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036號令亦已於108年7月26日發布，系爭契約第34條第3項並已明文規定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命令辦理，下市條件之法規架構及契約約定，均非原告購買時所不能預料之事後突發情事。又系爭基金之投資風險及下市條件，亦已於系爭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中約定告知，信託契約成立後並無任何無法預料之情事變更發生；155號令更係放寬終止標準，反而延緩系爭基金必須終止之時程，亦非造成顯失公平之情事。是以，原告謝寬明等7人主張系爭基金最後下市並非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且原油期貨歷史上從未出現負值，故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查上開情事均已存在於原告購買系爭基金之前或持有期間，客觀上並無契約成立後基礎或環境大幅改變之情事變更可言，原告謝寬明等7人援引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難認有據。

　㈤原告得否依金保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及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元大證券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保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4條規定，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就每一檔ETF進行商品適合度事前審查云云。然查，依同辦法第5條第11款規定，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排除前條規定之適用，考量此等商品標準化且透明度高，亦須符合上市相關規範，爰予排除，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⒊查元大證券公司於各原告首次委託買賣系爭基金前，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審查各原告之投資適格條件：原告林宜佩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至44頁）；原告謝寬明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45至63頁）；原告賴昭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366L之槓桿反向型ETF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65至89頁）；原告方湘雯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91至112頁）；原告石守嚴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13至143頁）；原告黃啓洲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2R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45至161頁）；原告廖明山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852L之交易紀錄（本院卷㈡第163至179頁）；原告陳祈方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181至200頁）；原告黃建佳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且另有買賣00633L槓桿反向型ETF之成交紀錄（本院卷㈡第201至229頁）；原告張麗淑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31至250頁）；原告賴增文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本院卷㈡第251至276頁），是各原告均符合法定適格條件之一，且均已於首次委託前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難認有違反金保法第9條之情事

　⒋查元大證券公司提供予各原告之系爭風險預告書，已載明：槓桿反向型期貨ETF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極大損失、不宜以長期持有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且明載「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亦僅為列示性質，因而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委託人於交易前，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辯明，並確實評估風險，以免因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等語，各原告均已閱覽並簽署確認（本院卷㈡第37至276頁）。前開風險預告書係依《受益憑證買賣辦法》第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範本制作（本院卷㈡第277至284頁），核與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之意旨相符，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充分說明及揭露風險義務之情事。

　⒌原告主張系爭風險預告書未載明「應詳讀公開說明書」之警語云云。然查，105年5月26日臺證輔字第1050502169號函釋所附之風險預告書簽署範本，係為整合各類商品而設之彙整範本，各證券商得依承辦業務種類自行增修刪減，其中「另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訊」之文字，係針對已有特別規範應告知需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產品（如初級市場申購之基金）而設，並非每種商品均應記載；且依現行及買賣當時有效法規，均未規定證券商受託於集中市場買賣期貨ETF時有告知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之義務，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0年評字第1508號評議書（本院卷㈡第285至290頁）亦採相同見解，是原告所為上開指摘被告，難以採信。

　⒍原告另主張原告林宜佩等6人線上簽署系爭風險預告書時，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專人解說義務，違反金保法第9條云云。然查，金保法第9條第1項立法理由係指金融服務業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YC），風險預告書有無專人解說並非本條規範之內容；況依元大證券公司線上簽署系統之設計，投資人須完成閱讀並下載風險預告書PDF後始能完成簽署流程（本院卷㈢第173頁），自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違反揭露義務之情事。

　⒎原告另主張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身為有償受任人，應履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違反民法第544條云云。然查，被告元大證券公司與原告間就次級集中市場之委託買賣，係成立民法第576條之行紀關係，而非單純委任，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定之價格、數量執行買賣，所有交易均由原告自主決定，難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有處理委任事務之具體過失，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所為之主張，難認可採。

　⒏原告另主張元大證券公司違反金保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云云。然查，上開各規定，已於前述⒊至⒍各節論斷元大證券公司並無違反，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亦難認有據。

　⒐承此，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已依規定盡金保法第9條、第10條所定之適合度確認及風險揭露義務，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第11條之3、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均難認有據；原告依金保法第11條之3請求懲罰性賠償，以金融服務業違反金保法已負賠償責任為前提，元大證券公司既無須依金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㈥被告並無義務違反情事，業經論述如上，縱認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投資行為與損害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⒈查系爭基金之交易市場即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於109年3月6日大跌約10.07%，於109年3月9日再度跌幅達24.59%，於109年4月20日及21日發生歷史性負油價事件（本院卷㈠第249、281、283頁)，而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3月19日即已依前揭各公告管道發布重大訊息，揭示系爭基金已達終止條件（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

　⒉就被告元大投信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原告主張因不知悉系爭基金有036號令、155號令所創設之具體下市標準，故未能及時賣出停損，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惟查：

　　⑴就原告知悉下市風險之客觀情形：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已依序於109年3月9日公告淨值跌幅達60%（本院卷㈠第251至255頁）、於109年3月19日上午公告已達036號令終止條件將申請下市（本院卷㈠第257至261頁）、於同日下午公告155號令放寬標準無需立即清算（本院卷㈠第265至269頁），上開公告均為兩造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至㈤）。換言之，原告至遲於109年3月19日，已明確知悉系爭基金淨值跌幅達終止標準、已申請下市及其後續發展，被告縱有未將下市條件載入系爭契約第25條或未依第33條第1項另行通知之情事，均難認與原告嗣後之損失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就各原告知悉後之交易行為：查各原告詳細交易情形如附表一所示。109年3月19日重大訊息公告後，原告賴昭勳、黃啓洲、謝寬明、石守嚴、廖明山、黃建佳、賴增文均仍持續於次級市場買入系爭基金；原告林宜佩、方湘雯、張麗淑之最後買入日雖均早於109年3月19日公告日，然三人均係在西德州輕原油期貨市場已於109年3月9日大跌24.59%之後，仍決定繼續買入；原告陳祈方最後買入日為109年3月19日即公告當日，其後持有至清算。以上均足見各原告於知悉有下市風險、市場劇烈變化下，仍持續進場或選擇繼續持有承擔風險，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被告縱有義務違反，難認與各原告之損失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部分，原告主張元大證券公司未踐行風險完整告知義務，致原告不知悉系爭基金特殊風險而受有損失，被告之義務違反與其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查，各原告委託元大證券公司買賣系爭基金，所有交易之價格、數量均由各原告自主決定下單，元大證券公司依原告指示執行委託買賣，並無主動誘導或建議原告買進系爭基金之行為；且如前揭⒉所述，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對市場之判斷決定進場；又原告賴昭勳、黃啓洲、廖明山、黃建佳等人均有多筆其他槓桿反向型ETF商品之成交紀錄，對此類商品之特性及風險已有相當認識，是否由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告知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應不生影響其風險評估之危險；縱元大證券公司之風險預告書有原告所指之缺漏，亦難認與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⒋是以，縱被告有任一義務違反情事，各原告之投資損失均係源於國際原油期貨市場之劇烈波動所致，各原告或在市場大跌期間主動買進、或在重大訊息公告後仍持續加碼，均係基於自身高風險投資判斷所為，與被告有無充分揭露特殊風險因子，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之主張，均屬無據。

　㈦本件各原告之請求權，是否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⒈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其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按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投顧法第9條第2項定有明文。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於109年12月2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官網發布系爭基金已完成清算查核之公告（本院卷㈠第305頁），並於109年12月8日給付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予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不爭執）。本件原告遲至113年11月11日始提起本訴（本院卷㈠第12頁）。就各原告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已於下市前自行賣出之原告林宜佩、賴昭勳、方湘雯、張麗淑，至遲於各自賣出日（分別為109年10月12日、109年10月12日、109年11月9日、109年10月12日）即已知悉；持有至清算之原告謝寬明、石守嚴、黃啓洲、廖明山、陳祈方、黃建佳，至遲於109年12月8日收受清算分配時即已知悉；原告賴增文已於109年9月29日賣出，至遲於斯時即已知悉。各原告知悉時點距113年11月11日起訴，均已逾2年。另查，原告林宜佩雖曾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111年評字第2775號），然評議結果為難為有利聲請人之認定（本院卷㈡第409頁），依金保法第21條第4款規定，視為時效不中斷，不影響上開認定均已逾2年消滅時效。

　⒊從而，原告就本件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之全部請求，均已罹於金保法第11條之3第2項、投顧法第9條第2項及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2年消滅時效，被告依法拒絕給付，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金保法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3、投顧法第7條、第8條、第9條、系爭信託契約第1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2項、第227條之2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被告元大投信公司及元大證券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損害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編號 原告 投資過程及損失金額 (註)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投信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 對被告元大證券公司主張之懲罰性賠償金 1 林宜佩 109年2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828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9,319,684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2 賴昭勳 109年1月30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8日止共買進484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471,998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3 謝寬明 108年7月23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9日止共買進883張、賣出515張，剩餘368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75,909元，損失金額為2,423,14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4 方湘雯 107年12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6日止共買進185張，已於109年1月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11月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2,301,62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5 石守嚴 108年1月2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15日止共買進433張、賣出83張，剩餘35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62,414元，損失金額為1,926,847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6 黃啓洲 109年1月31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4月16日止共買進14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04,965元，損失金額為1,525,166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7 廖明山 109年3月18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10月27日止共買進562張、賣出171張，剩餘391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293,153元，損失金額為1,033,303元。 480,000元 20,000元 480,000元 20,000元 8 黃建佳 108年1月1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融券賣出系爭基金，至109年5月13日止共買進474張、賣出244張，剩餘230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172,443元，損失金額為742,642元。 480,000元 20,000元 262,642元 5,176元 9 陳祈方 108年6月2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9日止共買進251張、賣出166張，剩餘85張持續持有至系爭基金清算完成，並領回系爭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63,729元，損失金額為641,541元。 480,000元 20,000元 161,541元 8,077元 10 張麗淑 109年3月6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3月10日止共買進20張，已於109年10月12日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149,225元。 140,000元 9,225元 9,225元 923元 11 賴增文 109年3月4日起透過被告元大證券公司從次級市場陸續買賣系爭基金，至109年7月22日止共買進14張，已於109年3月19日、同年9月29日分批全部賣出，損失金額為67,103元。 60,000元 7,103元 7,103元 355元 註：投資過程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損失金額及原告對被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及懲罰性賠償金參本院卷㈡第305至306頁。       



附表二：

項次 原告訴之聲明 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林宜佩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昭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謝寬明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方湘雯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石守嚴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啓洲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3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4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廖明山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5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6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黃建佳262,642元及懲罰性賠償金5,1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7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48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8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陳祈方161,541元及懲罰性賠償金8,07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19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14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0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張麗淑9,225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1 被告元大投信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6萬元及懲罰性賠償金7,1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2 被告元大證券公司應給付原告賴增文7,103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23 任一原告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